












壹、致股東報告書

BIZLINK HOLDING INC.
2021年度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茲報告貿聯公司 2021 年度(民國 110 年)營運情形及 2022 年度之營業計劃概
要： 

一、2021 年度(民國 110 年)營運概況 

1. 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年度營收及獲利皆有顯著增長，營業收入為新臺幣 28,564,375 仟元，較
2020 年成長 26.74%，稅後淨利 2,036,138 仟元，每股獲利 15.22 元。  

2.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項目 2020 年 2021 年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仟元) 1,871,527 315,464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仟元) (2,035,978) (1,475,481)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仟元) (3,826,135) (832,831) 

資產報酬率(%) 8.33 8.80 

股東權益報酬率(%) 14.26 14.23 

稅前純益佔實收資本比率(%) 172.72 192.16 

純益率(%) 8.08 7.08 

每股盈餘(元) 14.01 15.22 

2021 年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較 2020 年減少 83%，主係 2021 年應收帳款餘額
及存貨水位增加等因素所導致。2021 年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較 2020 年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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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主要受投資關聯企業減少等因素所影響。2021 年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較
2020 年減少，主係 2020 年贖回可轉換公司債使現金流出增加所致。其餘獲利
能力相關指標皆較 2020 年表現出色，除股東權益報酬率、純益率下降外，主係
2021 年股東權益及營業收入增加所致。 

3. 研究發展狀況： 

2021 年度本公司研發支出為 862,521 仟元，較前一年度 651,167 仟元增加
32%，占當年度營業收入分別為 3.0% (2021) 與 2.9%(2020)。預計未來每年研
發費將持續投入約佔營收的 2.5 ~3.5%。 

貿聯產品研發以高速運算、精密製造、與高附加價值領域為主，涵蓋數據中心
線束以滿足數位轉型及雲端服務的需求、研發新一代規格的擴充基座；車用領
域上，開發電動車連接器、高壓線等應用。工業用設備上，包含半導體設備機
台的系統整合、新一代儲能裝置線束；醫療設備上，與工研院合作研發新冠肺
炎分子檢測儀。 

二、 2022 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1.  2022 年度之經營方針 

(1) 整合工業應用事業群： 

貿聯於 2022 年一月完成工業應用事業群的收購案，取得六個事業體的尖端
技術，並獲得歐系高端客群，此合併不但帶來更長遠的競爭力，更進一步鞏固
貿聯在連接應用領域的聲譽和全球領先地位。我們會藉著 2017 年電器事業部
的整合經驗，加速雙方資源整合。 

(2) 有效結合資源至重點策略： 

優化組織架構。配合公司的策略將營運和資源有效結合，提升運營效率並串
連全球優越的研發資源、技術解決方案，將產品設計、生產製造、物流運籌等
資源投入目標產品以及焦點產業，並建構無縫的銷售和服務網絡。 

(3) 數位轉型帶入營運： 

● 開展 AI 人工智慧培訓：使員工學習擁抱新概念和新技術，累積知識與實
務經驗協助改善日常營運、提升公司長期競爭力。 

● 建立 AI 營運環境的共同語言以及共識：加速人工智慧與工作流程的融
合，並於真實環境試行，補足現有作業流程中的不足。 

(4) 培訓團隊提升績效： 

● 導入專業培訓：提升經理人能力、增進決策品質與問題解決能力、協助
目標績效達成。 

● 領導與留才：因應貿聯在全球擴張以及 Z 世代新血加入，招聘和篩選保
留員工將更趨積極、並訓練經理人調整管理和領導風格以帶領新世代員
工前進。 

(5) 強化智慧財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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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化管理發展智慧財產：增加智財投資、建構智財布局、管理智財合約、
強化智財觀念等智財權管理政策。 

2. 重要之產銷政策 

(1) 聚焦核心產品發展： 

朝向高速運算、精密製造、與高附加價值等產品發展。持續加強設計開發、
系統整合、組裝測試、軟體支援、自動化製造等運用在半導體設備連接線束、
電動車線束、工業自動化應用、數據中心、醫療等產品。 

(2) 自動化和人工智慧 

自動化和人工智慧是本年度的重點。公司將投注培訓、選定廠區導入顧問團
隊以及部署自動化與人工智慧於生產作業，提升生產力。 

(3) 擴大夥伴同盟： 

結合產業鏈水平或垂直合作與策略聯盟夥伴，互補雙方技術研發與整合平台
優勢，擴大新客戶接觸，以因應跨產業應用需求。 

三、 未來長期發展策略 

1. 整合資源，帶動成長： 

持續運用策略投資以取得新應用之技術能力、獲取目標客戶、擴大市占及業務
地理區涵蓋。內部整合各事業單位的特有優勢，提供一站式服務，跨界開發新
產品與新客戶，發揮最大之綜效。 

2. 完善區域布局： 

● 因應客戶未來成長，持續部署擴大產能計畫，包括亞洲、北美及歐洲生
產區域。 

● 規劃設立臺灣臺南廠區以因應未來高速運算、智慧運輸、醫療等相關產
品。 

● 選定廠區產品多樣化、加強廠區一站式製造能力，實現廠區間相互備
援。 

3.企業永續 ESG 與公司治理： 

1) 維持低風險評級：成為全球主要 ESG 評級機構指標下的低風險評級領先企
業。 

2) 推動碳中和與零事故：遵循環保法規完善各廠區環安衛(ESH)需求、監控氣
候變遷導致之財務風險。為了有效降低溫室氣體排放，貿聯完成了溫室氣體排
放強度 2030 年較 2020 年下降 42%的階段性計畫擬定，並以 2020 年排放為基
準開始執行。 

3) 啟動董事會及功能性委員會外部績效評估與公司治理認證：持續重視公司治
理議題、維持資訊透明。 

4) 落實並遵循道德、風險管理以及誠信經營規範：包含誠信經營、廉潔與行為
守則、資訊風險管理、禁止內線交易等。 

-10-



5) 永續管理體系認證：中國地區的 9個生產據點已經全數通過 ISO 14001 的永
續管理體系。 

6) 權威機構肯定：貿聯三度蟬聯美國主要媒體《新聞週刊》入選｢2022 美國最
佳社會責任企業」的殊榮，也二次獲得英國《投資人關係雜誌》票選 2021 年
度大中華區科技業最佳投資人關係公司。 

4. 型塑企業文化，培養全球團隊： 

透過培訓與策略招募，網羅多樣化的背景的人才與公司一同成長進化，建構全
球公司。我們希望組織由核心價值觀出發，共同塑造貿聯 One Team, One Goal 
的企業文化。 

四、結語 

  對於貿聯，2021 是忙碌的一年，有多個重大計畫同時開展並完成。儘管挑戰
不斷，在員工共同戮力下，我們營收接連創下歷史新高。然而，面對原材料、
元件、勞動力、物流等不斷上升的成本壓力，貿聯團隊表現出可敬的高效執行
力：不斷優化生產效率、控制運營費用、轉移物料成本至客戶端、爭取更高附
加值的訂單，以降低成本陡升的衝擊，令人驕傲。行至 2022 年，物價飛漲與通
脹壓力仍未停歇，成本管理仍至關重要。 

 貿聯正處於歷史的關鍵時刻，我們有挑戰，也看見更多機會:工業應用事業群
收購案將是個改變遊戲規則的重大里程碑；我們將全力投入各項整合工作，也
期待合併後為未來創造出更大的綜效。 

 最後，再次感謝員工同仁們辛勤達成目標，也感謝各位股東在這段旅程中的支
持，讓我們共同努力，再創佳績。 

BIZLINK HOLDING INC. 

董 事 長 梁華哲

總 經 理 鄧劍華

會計主管 王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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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

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等，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委託勤業眾信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

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審

查，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

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BizLink Holding Inc.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黃  志  文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一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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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出資金之公司 貸與對象 董事會通過金額 實際動支金額 利率區間 動撥狀況

BIZLINK HOLDING INC. BIZLINK (BVI) CORP. LIMITED USD 20,000,000 USD 8,000,000 0% 動撥中

BIZLINK HOLDING INC. BIZLINK (BVI) CORP. LIMITED USD 10,000,000 USD 10,000,000 0% 動撥中

BIZLINK HOLDING INC. BIZLINK (BVI) CORP. LIMITED USD 25,000,000 USD 0 0% 未動撥

BIZLINK HOLDING INC. SPEEDY INDUSTRIAL SUPPLIES PTE LTD. EUR 110,000,000 EUR 0 0% 未動撥

BIZLINK (BVI) CORP.LIMITED 貿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USD 2,000,000 USD 0 0% 未動撥

翔光（上海）光通訊器材有限公司 翔光光通訊器材（昆山）有限公司 CNY 15,000,000 CNY 15,000,000 3.85% 動撥中

BIZLINK TECHNOLOGY (IRELAND) LTD. BIZLINK TECHNOLOGY (SERBIA) D.O.O. EUR 3,500,000 EUR 3,500,000 0.454% 動撥中

BIZLINK TECHNOLOGY (IRELAND) LTD. BIZLINK TECHNOLOGY (SLOVAKIA) S.R.O. EUR 1,000,000 EUR 1,000,000 0.454% 動撥中

EA CABLE ASSEMBLIES GMBH BIZLINK TECHNOLOGY (SLOVAKIA) S.R.O. EUR 600,000 EUR 600,000 0.452% 動撥中

BIZLINK TECHNOLOGY (BELGIUM) NV BIZLINK TECHNOLOGY (SLOVAKIA) S.R.O. EUR 1,000,000 EUR 1,000,000 0.678% 動撥中

BIZLINK TECHNOLOGY (BELGIUM) NV BIZLINK TECHNOLOGY (SERBIA) D.O.O. EUR 2,000,000 EUR 2,000,000 0.598% 動撥中

BIZLINK TECHNOLOGY (BELGIUM) NV BIZLINK TECHNOLOGY (SERBIA) D.O.O. EUR 2,000,000 EUR 2,000,000 0.598% 動撥中

BIZLINK TECHNOLOGY (BELGIUM) NV BIZLINK TECHNOLOGY (SERBIA) D.O.O. EUR 1,500,000 EUR 1,500,000 0.491% 動撥中

BIZLINK TECHNOLOGY (BELGIUM) NV BIZLINK TECHNOLOGY (SERBIA) D.O.O. EUR 1,200,000 EUR 1,200,000 0.468% 動撥中

BIZLINK TECHNOLOGY (BELGIUM) NV BIZLINK TECHNOLOGY (SLOVAKIA) S.R.O. EUR 1,000,000 EUR 1,000,000 0.452% 動撥中

USD 57,000,000 USD 18,000,000

CNY 15,000,000 CNY 15,000,000

EUR 123,800,000 EUR 13,800,000

說明:
1.本公司及子公司之資金貸與，為營運所需。

2.依據本公司及子公司之「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辦理，未超過資金貸與限額。

3.依據「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辦理公告申報作業，並每月上傳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2021/12/31
資金貸與明細表

總 計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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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IZLINK HOLDING INC. BIZLINK (BVI) COP. LIMITED US$23,000,000

BIZLINK HOLDING INC. BIZLINK TECHNOLOGY (S.E.A.) SDN.
BHD. MYR 1,000,000

BIZLINK HOLDING INC. CNY 165,000,000

BIZLINK HOLDING INC. CNY 13,000,000

BIZLINK HOLDING INC. BIZLINK (BVI) CORP. LIMITED US$1,500,000

BIZLINK HOLDING INC. NT$300,000,000

BIZLINK HOLDING INC. BIZLINK TECHNOLOGY INC.
BIZLINK TECH, INC. US$4,000,000

BIZLINK HOLDING INC. BIZLINK (BVI) CORP. LIMITED US$1,500,000

BIZLINK HOLDING INC. NT$50,000,000

BIZLINK HOLDING INC. BIZLINK (BVI) CORP. LIMITED US$1,500,000

BIZLINK HOLDING INC. NT$150,000,000

BIZLINK HOLDING INC. NT$200,000,000

BIZLINK HOLDING INC. BIZLINK (BVI) CORP. LIMITED US$2,500,000

BIZLINK HOLDING INC. BIZLINK TECHNOLOGY (IRELAND) LTD. US$500,000

BIZLINK HOLDING INC. NT$450,000,000

BIZLINK HOLDING INC. BIZLINK (BVI) CORP. US$5,000,000

BIZLINK HOLDING INC. BIZLINK (BVI) CORP. LIMITED US$1,000,000

BIZLINK HOLDING INC. BIZLINK TECHNOLOGY (SLOVAKIA)
S.R.O. EUR 15,500,000

BIZLINK HOLDING INC. BIZLINK TECHNOLOGY (S.E.A.) SDN.
BHD. US$5,000,000

BIZLINK HOLDING INC. BIZLINK (BVI) CORP. US$2,000,000

BIZLINK HOLDING INC. BIZLINK TECHNOLOGY (SLOVAKIA)
S.R.O. US$4,000,000

BIZLINK HOLDING INC. BIZLINK (BVI) CORP. US$1,510,000

BIZLINK HOLDING INC. BIZLINK (BVI) CORP.LIMITED US$600,000

BIZLINK HOLDING INC. BIZLINK (BVI) CORP.LIMITED US$900,000

BIZLINK TECHNOLOGY INC. BIZLINK TECH, INC. US$2,315,832

BIZLINK TECHNOLOGY INC. BIZLINK TECH, INC. US$3,781,944

BIZLINK (BVI) CORP. BIZLINK TECHNOLOGY (SERBIA) D.O.O. EUR 613,440

BIZLINK (BVI) CORP. BIZLINK TECHNOLOGY (SERBIA) D.O.O. EUR 245,508

BIZLINK (BVI) CORP. BIZLINK TECHNOLOGY (SERBIA) D.O.O. EUR 1,145,500

SPEEDY INDUSTRIAL SUPPLIES PTE
LTD. BIZLINK HOLDING INC. EUR 255,000,000

EA CABLE ASSEMBLIES GMBH BIZLINK HOLDING INC. EUR 255,000,000

BIZLINK (BVI) CORP. LIMITED BIZLINK HOLDING INC. US$20,000,000

US$80,607,776

MYR 1,000,000

CNY 178,000,000

NT$1,150,000,000

EUR 527,504,447

202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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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四  

海外第四次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

1. 發行條件及相關內容

發行總額： 美金 125,000 仟元。

債券總額、每張面額： 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美金 200,000
元。

發行價格： 按面額 100%發行。

發行日期： 111 年 1 月 12 日。

發行期間： 五年，自 111 年 1 月 12 日起至 116
年 1 月 12 日止。

募集海外公司債之利率： 票面利率為年利率 0%。

募集海外公司債償還方法及期限： 本公司除已被提前贖回、買回並註

銷或行使轉換權外，發行公司應於

到期日，按本公司債面額之

107.76%，以美金將本公司債贖回。

到期日為 116 年 1 月 12 日。

轉換價格： 本公司債之轉換價格為每股新台幣

300.00 元。

(轉換價格所用之轉換匯率為美金：

新台幣=1:27.625)。
資金運用計畫： 支應海外購料之資金需求。

對股東權益之主要影響： 本次所發行之海外無擔保轉換公司

債若全部按發行後轉換價格轉換為

普通股，如全數轉換，則原股東股

權之稀釋比率約為 7.73%。

發行及交易地點： 自發行日起於新加坡交易所上市買

賣。

2. 計畫項目、運用進度及預計可能產生效益：

單位：新台幣仟元

計畫項目 預定完成日期
所需資金

總額

預定資金運用計畫

111 年度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海外購料 111 年第三季 3,500,000 1,715,000 1,715,000 70,000

預計可能

產生效益
償還借款：調整長短期資金結構及強化償債能力，預 

計可節省利息支出 65,100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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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金支用情形及計畫執行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計畫項目 執行狀況
截至 111 年 3 月 31

日止

進度超前或落後

原因及改善計畫

海外購料

支用金額
預定 61,250 尚依計畫進行中。

實際 89,193 
執行進度

(%) 
預定 49.00 
實際 7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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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五  

海外第二次存託憑證 

 
1. 發行條件及相關內容 

發行總額： 美金 104,280 仟元。

每單位發行價格： 每單位 8.69 美元。

發行單位總數： 12,000,000 單位海外存託憑證表彰

12,000,000 股普通股。

表彰有價證券之來源： 本存託憑證所表彰之有價證券係以

本公司現金增資發行 12,000,000
股。

表彰有價證券之數額： 每單位存託憑證表彰本公司普通股

1 股。

發行日期： 111 年 1 月 10 日。

資金運用計畫： 支應海外購料之資金需求。

對股東權益之主要影響： 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參與發行

海外存託憑證之發行股數計

12,000,000 股，對原股東股權稀釋

比例為 8.03%。

發行及交易地點： 自發行日起於盧森堡證券交易所上

市買賣。

2. 計畫項目、運用進度及預計可能產生效益：

單位：新台幣仟元

計畫項目
預定完

成日期

所需資金

總額

預定資金運用計畫

111 年度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海外購料 111 年

第四季

3,360,000 - - 1,645,000 1,715,000

預計可能

產生效益
償還借款：調整長短期資金結構及強化償債能力，預計每年可節省利息支出

62,496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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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金支用情形及計畫執行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計畫項目 執行狀況
截至 111 年 3 月 31

日止

進度超前或落後

原因及改善計畫

海外購料

支用金額
預定 - 將依計畫自 2022

年第三季起陸續

支用。

實際 - 
執行進度

(%) 
預定 - 
實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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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zLink Holding Inc.「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公司應依公開發

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

度處理準則之規定，考

量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整

體之營運活動，設計並

確實執行其內部控制制

度，且應隨時檢討，以

因應公司內外在環境之

變遷，俾確保該制度之

設計及執行持續有效。

本公司除應確實辦理

內部控制制度之自行評

估作業外，董事會及管

理階層應至少每年檢討

各部門自行評估結果及

按季檢核稽核單位之稽

核報告，審計委員會並

應關注及監督之。董事

就內部控制制度缺失檢

討應定期與內部稽核人

員座談，並應作成紀

錄，追蹤及落實改善，

並提董事會報告。本公

司宜建立獨立董事、審

計委員會與內部稽核主

管間之溝通管道與機

制，並由審計委員會召

集人至股東會報告審計

委員會成員與內部稽核

主管之溝通情形。

以下略

第三條

  本公司應依公開發

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

度處理準則之規定，考

量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

之營運活動，設計並確

實執行其內部控制制

度，且應隨時檢討，以

因應公司內外在環境之

變遷，俾確保該制度之

設計及執行持續有效。

本公司除應確實辦理

內部控制制度之自行檢

查作業外，董事會及管

理階層應至少每年檢討

各部門自行檢查結果及

按季檢核稽核單位之稽

核報告，審計委員會並

應關注及監督之。董事

就內部控制制度缺失檢

討應定期與內部稽核人

員座談，並應作成紀

錄，追蹤及落實改善，

並提董事會報告。本公

司宜建立獨立董事、審

計委員會與內部稽核主

管間之溝通管道與機

制，並由審計委員會召

集人至股東會報告其與

獨立董事成員及內部稽

核主管之溝通情形。

以下略

本條第二項係建議上市

上櫃公司建立獨立董

事、審計委員會或監察

人與內部稽核主管間之

溝通管道與機制，並由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或監

察人至股東會報告審計

委員會成員或監察人與

內部稽核主管之溝通情

形，爰酌為文字修正。

第三條之一

本公司依公司規模、

業務情況及管理需要，

配置適任及適當人數之

公司治理人員，並應依

主管機關、證券交易所

或櫃檯買賣中心規定指

定公司治理主管一名，

第三條之一

本公司依公司規模、

業務情況及管理需要，

配置適任及適當人數之

公司治理人員，並指定

公司治理主管一名，為

負責公司治理相關事務

之最高主管，其應取得

配合實務需求，並參考

本公司「上市公司董事

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

循事項要點」第二十及

二十三條、櫃檯買賣中

心「上櫃公司董事會設

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

項要點」第二十及二十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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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為負責公司治理相關事

務之最高主管，其應取

得律師、會計師執業資

格或於證券、金融、期

貨相關機構或公開發行

公司從事法務、法令遵

循、內部稽核、財務、

股務或公司治理相關事

務單位之主管職務達三

年以上。

以下略

律師、會計師執業資格

或於證券、金融、期貨

相關機構或公開發行公

司從事法務、財務、股

務或公司治理相關事務

單位之主管職務達三年

以上。

以下略

三條、主管機關「證券

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

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

準則」第三十六條之三

規定，爰酌修本條第一

項規定，以資周延。

第七條

本公司應鼓勵股東參

與公司治理，並使股東

會在合法、有效、安全

之前提下召開。本公司

應透過各種方式及途

徑，充分採用科技化之

訊息揭露方式，同步上

傳中英文版年報、年度

財務報告、股東會開會

通知、議事手冊及會議

補充資料，並應採行電

子投票，藉以提高股東

出席股東會之比率，暨

確保股東依法得於股東

會行使其股東權。

本公司宜避免於股東

會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

案之修正。

以下略

第七條

本公司應鼓勵股東參

與公司治理，並使股東

會在合法、有效、安全

之前提下召開。本公司

應透過各種方式及途

徑，充分採用科技化之

訊息揭露方式，同步上

傳中英文版年報、年度

財務報告、股東會開會

通知、議事手冊及會議

補充資料，並應採行電

子投票，藉以提高股東

出席股東會之比率，暨

確保股東依法得於股東

會行使其股東權。

本公司宜避免於股東

會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

案之修正；其當年度選

舉董事及監察人者，宜

併採候選人提名制。

以下略

有關董事、監察人選舉

採侯選人提名制業於第

二十二、第四十二條規

範，爰刪除本條第二項

後段文字。

第十條

本公司應重視股東知

的權利，並確實遵守資

訊公開之相關規定，將

本公司財務、業務、內

部人持股及公司治理情

形，經常且即時利用公

開資訊觀測站或本公司

第十條

本公司應重視股東知

的權利，並確實遵守資

訊公開之相關規定，將

本公司財務、業務、內

部人持股及公司治理情

形，經常且即時利用公

開資訊觀測站或本公司

增訂第四項。為防範內

線交易，並參酌香港交

易所上市規則有關財務

業績(financial results)發
布前禁止董事交易股票

之規定，爰建議上市上

櫃公司訂定內部人於獲

悉公司財務報告或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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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設置之網站提供訊息予

股東。

為平等對待股東，前

項各類資訊之發布宜同

步以英文揭露之。

為維護股東權益，落

實股東平等對待，本公

司應訂定內部規範，禁

止公司內部人利用市場

上未公開資訊買賣有價

證券。

前項規範宜包括本公

司內部人於獲悉公司財

務報告或相關業績內容

之日起之股票交易控管

措施。包括(但不限於)
董事不得於年度財務報

告公告前三十日，和每

季財務報告公告前十五

日之封閉期間交易其股

票。

設置之網站提供訊息予

股東。

業績內容之日起之股票

交易控管措施。

第十條之一

本公司宜於股東常會

報告董事領取之酬金，

包含酬金政策、個別酬

金之內容、數額及與績

效評估結果之關聯性。

本條新增 依公司治理 3.0-永續發展

藍圖規畫，為推動上市

櫃公司董事酬金訂定之

合理性，參考歐盟

shareholder rights 
directive II(下稱 SRD II)
規範之 Say-on-pay 制

度，強化董事酬金提報

股東會報告相關機制，

俾透過投資人及股東監

督機制，促使公司訂定

合理之董事酬金。
第十九條

本公司之董事會應

指導公司策略、監督管

理階層、對公司及股東

負責，其公司治理制度

之各項作業與安排，應

確保董事會依照法令、

公司章程之規定或股東

會決議行使職權。

本公司之董事會結

第十九條

本公司之董事會應

向股東會負責，其公司

治理制度之各項作業與

安排，應確保董事會依

照法令、公司章程之規

定或股東會決議行使職

權。 

為促進董事會成員組成

多元化，參考國際趨勢

建議女性董事比率宜達

董事席次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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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構，應就公司經營發展

規模及其主要股東持股

情形，衡酌實務運作需

要，決定五人以上之適

當董事席次。

董事會成員組成應

考量多元化，除兼任公

司經理人之董事不宜逾

董事席次三分之一外，

並就本身運作、營運型

態及發展需求以擬訂適

當之多元化方針，宜包

括但不限於以下二大面

向之標準：

一、基本條件與價

值：性別、年齡、國籍

及文化等，其中女性董

事比率宜達董事席次三

分之一。

二、專業知識與技

能：專業背景（如法

律、會計、產業、財

務、行銷或科技）、專

業技能及產業經歷等。

本公司之董事會結

構，應就公司經營發展

規模及其主要股東持股

情形，衡酌實務運作需

要，決定五人以上之適

當董事席次。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應依主管機關

法令規定，於章程載明

董事選舉應採候選人提

名制度，審慎評估被提

名人之資格條件及有無

公司法第三十條所列各

款情事等事項，並依公

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

一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宜依公司法之

規定，於章程中載明採

候選人提名制度選舉董

事，審慎評估被提名人

之資格條件及有無公司

法第三十條所列各款情

事等事項，並依公司法

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規

定辦理。

主管機關 108 年 4 月 25
日金管證交字第

1080311451 號令規定：

「上市（櫃）公司董事

及監察人選舉應採候選

人提名制度，並載明於

章程，股東應就董事及

監察人候選人名單中選

任之」，爰配合修正本條

內容，以資周延。

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董事長及總經

理之職責應明確劃分。

董事長與總經理或相

當職務者不宜由同一人

擔任。

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董事長及總經

理之職責應明確劃分。

董事長與總經理或其

他相當職級者（最高經

理人）不宜由同一人擔

任。如董事長與總經理

或其他相當職級者（最

高經理人）為同一人或

配合新版公司治理藍圖

(2018-2020)及公司運作

實務之需求，於本公司

「上市公司董事會設置

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

要點」、櫃檯買賣中心

「上櫃公司董事會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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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本公司設置功能性委

員會者，應明確賦予其

職責。

互為配偶或一親等親屬

時，宜增加獨立董事席

次且應有過半數董事不

具員工或經理人身分。

本公司設置功能性委

員會者，應明確賦予其

職責。

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

要點」明訂董事長與總

經理或相當職務者為同

一人或互為配偶或ㄧ親

等親屬者之相關配套措

施，爰刪除本條第二項

後段並酌為文字修正。

第二十三條

本公司應依章程規定

設置二人以上之獨立董

事，且不宜少於董事席

次三分之一，獨立董事

連續任期不宜逾三屆。

第二至六項略。

第二十三條

本公司應依章程規定

設置二人以上之獨立董

事，且不得少於董事席

次五分之一。

第二至六項略。

依公司治理 3.0-永續發展

藍圖規畫，為進一步強

化董事會之監督功能，

推動獨立董事席次不得

少於董事席次三分之

一；另為強化上市櫃公

司董事會之獨立性，推

動上市櫃公司獨立董事

連續任期不得逾三屆。

第三十六條  
董事會成員應忠實執

行業務及盡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義務，並以高度

自律及審慎之態度行使

職權，對於公司業務之

執行，除依法律或公司

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

議之事項外，應確實依

董事會決議為之。

本公司宜訂定董事會

績效評估辦法及程序，

除應每年定期就董事會

及個別董事進行自我或

同儕評鑑外，亦得委任

外部專業機構或以其他

適當方式進行績效評

估；對董事會績效之評

估內容應包含下列構

面，並考量公司需求訂

定適合之評估指標：

第三十六條  
董事會成員應忠實執

行業務及盡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義務，並以高度

自律及審慎之態度行使

職權，對於公司業務之

執行，除依法律或公司

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

議之事項外，應確實依

董事會決議為之。

本公司宜訂定董事會

績效評估辦法及程序，

每年定期就董事會、功

能性委員會及個別董事

依自我評量、同儕評

鑑、委任外部專業機構

或其他適當方式進行績

效評估；對董事會績效

之評估內容宜包含下列

構面，並考量公司需求

訂定適合之評估指標：

一、配合本公司「上市

公司董事會設置及

行使職權應遵循事

項要點」第十八條

規定「上市公司應

每年定期就董事會

及個別董事進行自

我或同儕評鑑」

（櫃檯買賣中心

「上櫃公司董事會

設置及行使職權應

遵循事項要點」亦

同），爰修正本條

第二項，並調整本

條第四項文字。

二、配合本公司「上市

公司董事會設置及

行使職權應遵循事

項要點」第十九條

明定董事會績效評

估應包含之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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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對公司營運之參與

程度。

二、提升董事會決策品

質。

三、董事會組成與結

構。

四、董事之選任及持續

進修。

五、內部控制。

對董事成員（自我或

同儕）績效之評估內容

應包含下列構面，並考

量公司需求適當調整：

一、公司目標與任務之

掌握。

二、董事職責認知。

三、對公司營運之參與

程度。

四、內部關係經營與溝

通。

五、董事之專業及持續

進修。

六、內部控制。

本公司宜對功能性委

員會進行績效評估，評

估內容宜包含下列構

面，並考量公司需求適

當調整：

一、對公司營運之參與

程度。

二、功能性委員會職責

認知。

三、提升功能性委員會

決策品質。

四、功能性委員會組成

及成員選任。

五、內部控制。

本公司宜將績效評估

之結果提報董事會，並

運用於個別董事薪資報

酬及提名續任之參考。

一、對公司營運之參與

程度。

二、提升董事會決策品

質。

三、董事會組成與結

構。

四、董事之選任及持續

進修。

五、內部控制。

對董事成員（自我或

同儕）績效之評估內容

宜包含下列構面，並考

量公司需求適當調整：

一、公司目標與任務之

掌握。

二、董事職責認知。

三、對公司營運之參與

程度。

四、內部關係經營與溝

通。

五、董事之專業及持續

進修。

六、內部控制。

功能性委員會績效之

評估內容宜包含下列構

面，並考量公司需求適

當調整：

一、對公司營運之參與

程度。

二、功能性委員會職責

認知。

三、提升功能性委員會

決策品質。

四、功能性委員會組成

及成員選任。

五、內部控制。

本公司宜將績效評估

之結果提報董事會，並

運用於個別董事薪資報

酬及提名續任之參考。

（櫃檯買賣中心

「上櫃公司董事會

設置及行使職權應

遵循事項要點」亦

同），爰修正本條

第三項文字。

第三十六條之一 一、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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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董事會對公司智慧

財產之經營方向與績

效，宜就下列構面進行

評估與監督，以確保公

司以「計劃、執行、檢

查與行動」之管理循

環，建立智慧財產管理

制度：

一、制訂與營運策略有

關連之智慧財產管

理政策、目標與制

度。

二、依規模、型態，建

立、實施、維持其

智慧財產取得、保

護、維護與運用管

理制度。

三、決定及提供足以有

效實施與維持智慧

財產管理制度所需

之資源。

四、觀測內外部有關智

慧財產管理之風險

或機會並採取因應

措施。

五、規劃及實施持續改

善機制，以確保智

慧財產管理制度運

作與成效符合公司

預期。

二、參酌經濟部工業局

於 105 年 8 月修正

公布之台灣智慧財

產管理規範(簡稱

TIPS) 第 0.4 條以目

標導向、流程管

理、PDCA 管理循環

（Plan-Do-Check-
Act）形成有系統的

管理架構，爰增訂

本條。

三、參酌 TIPS 第 5.1 條

智慧財產管理政

策、目標與制度的

建立，增訂本條第

一款。

四、參酌 TIPS 第 8 條有

關智慧財產管理制

度建立、實施與維

持，增訂本條第二

款。本條第二款所

稱「保護」是指避

免權利遭受侵害或

侵害他人權利；

「維護」是指評估

是否持續維持權利

的效力。

五、參酌 TIPS 第 7 條有

關資源之要求，增

訂本條第三款。

六、參酌 TIPS 第 6.2 條

有關風險與機會因

應，增訂本條第四

款。

七、參酌 TIPS 第 9 條有

關績效評估及第 10
條改善，增訂本條

第五款。

第四十七條

本公司網站應設置專

區，揭露下列公司治理

相關資訊，並持續更新: 

第四十七條

本公司應依相關法令

及證券交易所或櫃檯買

賣中心規定，揭露下列

年度內公司治理相關資

為優化公司網站公司治

理資訊之揭露，整合原

條文依相關法令及證券

交易所或櫃檯買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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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 董事會：如董事

會成員簡歷及其

權責、董事會成

員多元化政策及

落實情形。

二、 功能性委員會：

如各功能性委員

會成員簡歷及其

權責。

三、 公司治理相關規

章 ： 如 公 司 章

程、董事會議事

辦法及功能性委

員會組織規程等

公司治理相關規

章。

四、 與公司治理相關

之重要資訊：如

設置公司治理主

管資訊等。

訊：

一、公司治理之架構及

規則。

二、公司股權結構及股

東權益。

三、董事會之結構及獨

立性。

四、董事會及經理人之

職責。

五、審計委員會之組

成、職責及獨立性。

六、董事之進修情形。

七、利害關係人之權利

及關係。

八、對於法令規範資訊

公開事項之詳細辦理情

形。

九、公司治理之運作情

形和公司本身訂定之公

司治理守則及本守則之

差距與原因。

十、其他公司治理之相

關資訊。

本公司宜視公司治理之

實際執行情形，採適當

方式揭露其改進公司治

理之具體計畫及措施。

規定應揭露項目，依公

司治理 3.0-永續發展藍圖

規畫，明訂公司網站應

設置專區，揭露公司治

理相關資訊，以便利股

東及利害關係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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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zLink Holding Inc.「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永續發展實務守則 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配合國際發展趨勢，實

踐永續發展之目標，強

化我國上市上櫃公司推

動永續發展執行情形，

並提升永續發展資訊揭

露之品質，凸顯我國企

業重視永續發展並戮力

實踐，爰修正「上市上

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

務守則」名稱為「上市

上櫃公司永續發展實務

守則」。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公司為實踐企業社

會責任，並促進經濟、

社會與環境生態之平衡

及永續發展，於不違反

開曼群島應適用法律的

情形下，並遵循中華民

國主管機關制定之「永

續發展」實務守則制訂

本守則，以管理其環境

社會風險與影響。 

第一條

本公司為實踐企業社

會責任，並促進經濟、

社會與環境生態之平衡

及永續發展，於不違反

開曼群島應適用法律的

情形下，並遵循中華民

國主管機關制定之「上

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

任」實務守則制訂本守

則，以管理其環境社會

風險與影響。

配合本守則名稱修改，

將企業應重視企業社會

責任概念擴大至企業應

重視永續發展，爰修正

本條文。

第二條

本守則其範圍包括本

公司及其集團企業之整

體營運活動。 

本公司於從事企業經

營之同時，積極實踐永

續發展，以符合平衡環

境、社會及公司治理發

展之國際趨勢，並透過

企業公民擔當，提升國

家經濟貢獻，改善員

工、社區、社會之生活

品質，促進以永續發展

為本之競爭優勢。

第二條

本守則其範圍包括本

公司及其集團企業之整

體營運活動。 

本公司於從事企業經

營之同時，積極實踐企

業社會責任，以符合平

衡環境、社會及公司治

理發展之國際趨勢，並

透過企業公民擔當，提

升國家經濟貢獻，改善

員工、社區、社會之生

活品質，促進以企業責

任為本之競爭優勢。

配合本守則名稱修正，

將企業應重視企業社會

責任概念擴大至企業應

重視永續發展，爰修正

本條文第二項。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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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本公司推動永續發

展，應本於尊重社會倫

理與注意其他利害關係

人之權益，在追求永續

經營與獲利之同時，重

視環境、社會與公司治

理之因素，並將其納入

公司管理與營運。

第三條

本公司履行企業社會

責任，應本於尊重社會

倫理與注意其他利害關

係人之權益，在追求永

續經營與獲利之同時，

重視環境、社會與公司

治理之因素，並將其納

入公司管理與營運。

配合本守則名稱修正，

將企業應重視企業社會

責任概念擴大至企業應

重視永續發展，爰修正

本條文。

第四條

本公司對於永續發展之

實踐，應依下列原則為

之： 

一、落實推動公司治

理。

二、發展永續環境。

三、維護社會公益。

四、加強企業永續發展

資訊揭露。

第四條

本公司對於企業社會

責任之實踐，應依下列

原則為之：

一、落實推動公司治

理。

二、發展永續環境。

三、維護社會公益。

四、加強企業社會責任

資訊揭露。

配合本守則名稱修正，

將企業應重視企業社會

責任概念擴大至企業應

重視永續發展，爰修正

本條序文及同條第四

款。

第五條

本公司應遵守法令及

章程之規定，暨其與中

華民國主管機關所簽訂

之契約及相關規範，並

應考量國內外永續議題

之發展趨勢與企業核心

業務之關聯性、公司本

身及其集團企業整體營

運活動對利害關係人之

影響等，訂定永續發展

政策、制度或有關管理

系統，經董事會通過

後，並提股東會報告。 

股東提出涉及永續發

展之相關議案時，公司

董事會宜審酌列為股東

會議案。

第五條

本公司應遵守法令及

章程之規定，暨其與中

華民國主管機關所簽訂

之契約及相關規範，並

應考量國內外企業社會

責任之發展趨勢、公司

本身及其集團企業整體

營運活動，訂定企業社

會責任政策、制度或有

關管理系統，經董事會

通過。

配合本守則名稱修正，

將企業應重視企業社會

責任概念擴大至企業應

重視永續發展，爰修正

本條文。

第六條

本公司之董事會應盡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以督促企業實踐永

續發展，並隨時檢討其

實施成效及持續改進，

確保永續發展政策之落

第六條

本公司之董事會應盡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以督促企業實踐社

會責任，並隨時檢討其

實施成效及持續改進，

確保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配合本守則名稱修正，

將企業應重視企業社會

責任概念擴大至企業應

重視永續發展，爰修正

本條文第一項及第二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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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本公司之董事會於公

司推動永續發展目標

時，充分考量利害關係

人之利益並包括下列事

項：

一、提出永續發展使命

或願景，制定永續發展

政策、制度或相關管理

方針。

二、將永續發展納入公

司之營運活動與發展方

向，並核定永續發展之

具體推動計畫。

三、確保永續發展相關

資訊揭露之即時性與正

確性。

之落實。

本公司之董事會應由

下列各方面履行企業社

會責任：

一、將企業社會責任納

入公司之營運活動與發

展方向。

二、提出企業社會責任

使命（或願景、價值），

制定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聲明。

三、確保企業社會責任

相關資訊揭露。

第七條

本公司為健全永續發

展之管理，建立推動永

續發展之治理架構，且

設置推動永續發展之專

（兼）職單位，負責永

續發展政策、制度或相

關管理方針及具體推動

計畫之提出及執行，並

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第七條

本公司為健全企業社

會責任之管理，應設置

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之專

（兼）職單位，負責企

業社會責任政策或制度

之提出及執行，並定期

向董事會報告。

一、為健全企業永續發

展之管理，企業應

透過治理架構之建

立，強化永續發展

目標之推動，爰修

正本條文第一項。

二、配合本守則名稱修

正，將企業應重視

企業社會責任概念

擴大至企業應重視

永續發展，爰修正

本條文。

第八條

本公司應本於尊重

利害關係人權益，辨識

公司之利害關係人，並

透過適當溝通方式，瞭

解利害關係人之合理期

望及需求，並妥適回應

其所關切之重要永續發

展議題。

第八條

 本公司應本於尊重

利害關係人權益，辨識

公司之利害關係人並透

過適當溝通方式及利害

關係人之參與，瞭解利

害關係人其合理期望及

需求，並妥適回應利害

關係人所關切之重要企

業社會責任議題。

配合本守則名稱修正，

將企業應重視企業社會

責任概念擴大至企業應

重視永續發展，爰修正

本條文。

第十一條

本公司應定期舉辦

推動永續發展之教育訓

練及宣導前條事項，並

第十一條

本公司應定期舉辦董事

與員工之企業倫理教育

訓練及宣導前條事項，

配合本守則名稱修正，

將企業應重視企業社會

責任概念擴大至企業應

重視永續發展，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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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與員工績效考核系

統結合，設立明確有效

之獎勵及懲戒制度。

並將其與員工績效考核

系統結合，設立明確有

效之獎勵及懲戒制度。

本條文。

第十二條

本公司應致力於提升

能源使用效率及使用對

環境負荷衝擊低之再生

物料，使地球資源能永

續利用。

第十二條

本公司應致力於提升

各項資源之利用效率，

並使用對環境負荷衝擊

低之再生物料，使地球

資源能永續利用。

為聚焦企業對能源使用

之管理，以減緩溫室氣

體之排放，爰修正本條

文。

第十八條

本公司宜評估氣候變

遷對企業現在及未來的

潛在風險與機會，並採

取相關之因應措施。

本公司宜採用國內外

通用之標準或指引，執

行企業溫室氣體盤查並

予以揭露，其範疇宜包

括：

一、直接溫室氣體排

放：溫室氣體排放源為

公司所擁有或控制。

二、間接溫室氣體排

放：輸入電力、熱或蒸

汽等能源利用所產生

者。

三、其他間接排放：公

司活動產生之排放，非

屬能源間接排放，而係

來自

於其他公司所擁有或

控制之排放源。

本公司宜統計溫室氣體

排放量、用水量及廢棄

物總重量，並制定節

能減碳、溫室氣體減

量、減少用水或其他廢

棄物管理之政策，及將

碳權之

取得納入公司減碳策略

規劃中，且據以推動，

以降低公司營運活動對

氣候變遷之衝擊。

第十八條

本公司應注意氣候變

遷對營運活動之影響，

並依營運狀況與溫室氣

體盤查結果，制定公司

節能減碳及溫室氣體減

量策略，及將碳權取得

納入公司之減碳策略規

畫中，且據以推動，以

降低公司營運對自然環

境之衝擊。

考量國際間日益重視溫

室氣體排放之相關議

題，如英國自 2013 年

起，規定上市公司應揭

露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與國際接軌，除依行政

院環保署「公私場所應

申報溫室氣體排放量之

固定污染源」規定應申

報之公司外，本守則鼓

勵其他上市上櫃公司宜

執行溫室氣體盤查並予

以揭露。另參酌環保署

102 年 6 月發布之「溫

室氣體排放量申報作業

指引」及 GRI G4 有關

溫室氣體盤查之範疇，

爰增訂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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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章節名稱 現行章節名稱 說明

第五章加強企業永續發

展資訊揭露

第五章加強企業社會責

任資訊揭露

配合第四條第四款條文

修正，爰修正第五章章

節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九條

本公司應依相關法規

及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辦理資訊公開，

並應充分揭露具攸關性

及可靠性之永續發展相

關資訊，以提升資訊透

明度。

本公司揭露永續發展

之相關資訊如下：

一、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之永續發展之治理機

制、策略、政策及管理

方針。

二、落實推動公司治

理、發展永續環境及維

護社會公益等因素對公

司營運與財務狀況所產

生之風險與影響。

三、公司為永續發展所

擬定之推動目標及措

施。

四、主要利害關係人及

其關注之議題。

五、主要供應商對環境

與社會重大議題之管理

與績效資訊之揭露。

六、其他永續發展相關

資訊。

第二十九條

本公司應依相關法規

及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辦理資訊公開，

並應充分揭露具攸關性

及可靠性之企業社會責

任相關資訊，以提升資

訊透明度。

   本公司揭露企業社會

責任之相關資訊如下： 

一、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之企業社會責任之治理

機制、策略、政策及管

理方針。

二、落實推動公司治

理、發展永續環境及維

護社會公益等因素對公

司營運與財務狀況所產

生之風險與影響。

三、公司為企業社會責

任所擬定之履行目標及

措施。

四、企業社會責任之實

施績效。

五、其他企業社會責任

相關資訊。

配合本守則名稱修正，

將企業應重視企業社會

責任概念擴大至企業應

重視永續發展，爰修正

本條文第一項及第二

項。

第三十條

本公司應定期編製編

製永續報告書，揭露推

動永續發展情形，其內

容應包括如下： 

一、實施永續發展之制

度架構、政策與行動方

第三十條

本公司應定期編製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揭

露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情

形，其內容應包括如

下：

一、實施企業社會責任

之制度架構、政策與行

配合「公司治理 3.0─永
續發展藍圖」之具體推

動措施，上市櫃公司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名稱修改為「永續

報告書」，及配合本守則

名稱修正，將企業應重

視企業社會責任概念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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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二、主要利害關係人及

其關注之議題。

三、公司於落實推動公

司治理、發展永續環境

及維護社會公益之執行

績效與檢討。

四、未來之改進方向與

目標。

動方案。

二、主要利害關係人及

其關注之議題。

三、公司於落實推動公

司治理、發展永續環境

及維護社會公益之執行

績效與檢討。

四、未來之改進方向與

目標。

大至企業應重視永續發

展，爰修正本條序文及

同條第一款。

第三十一條

本公司應隨時注意國

內外永續發展相關準則

之發展及企業環境之變

遷，據以檢討並改進公

司所建置之永續發展制

度，以提升推動永續發

展成效。

第三十一條

本公司應隨時注意國

內與國際企業社會責任

制度之發展及企業環境

之變遷，據以檢討改進

公司所建置之企業社會

責任制度，以提升履行

企業社會責任成效。

配合本守則名稱修正，

將企業應重視企業社會

責任概念擴大至企業應

重視永續發展，爰修正

本條文。

-32-



BizLink Holding Inc.

BizLink Holding Inc. BizLink 110 109 12

31 110 109 1 1 12 31

BizLink

110 109 12 31 110 109 1

1 12 31

BizLink

BizLink 110

附件八 

-33-



BizLink 110

BizLink

110

39% BizLink

1. 

 2.  

 3.  

BizLink

BizLink

BizLink

-34-



 1.  

 2.  

BizLink

 3.  

 4.  

BizLink

BizLink

 5.  

 6.  

-35-



BizLink 110

1040024195 1060023872

1 1 1 3 3 1

-36-



BizLink Holding Inc .

110 109 12 31

110 12 31 109 12 31

1100   $ 3,209,592    13   $ 5,360,003    24 
1110    77,605    -    43,277    - 
1135    4,163    -    10,641    - 
1150    10,991    -    6,968    - 
1170    6,909,794    27    5,235,100    23 
1200    558,772    2    92,295    - 
1220    34,943    -    40,762    - 
130X    6,378,838    25    4,649,474    21 
1410    367,273    2    314,832    1 
1476    190,569    1    111,546    1 
1479    716    -    2,206    - 
11XX    17,743,256    70    15,867,104    70 

1510    89,320    -    17,088    - 
1517    281,242    1    308,606    1 
1550    51,217    -    90,527    1 
1600    3,864,308    15    3,224,081    14 
1755    1,194,123    5    763,231    3 
1760    183,211    1    189,588    1 
1805    671,751    3    730,307    3 
1821    847,460    3    1,016,656    5 
1840    294,050    1    270,291    1 
1980    10,559    -    64,982    - 
1990    246,199    1    174,728    1 
15XX    7,733,440    30    6,850,085    30 

1XXX   $ 25,476,696    100   $ 22,717,189    100 

2100   $ 827,652    3   $ 259,833    1 
2120    288    -    51    - 
2126    709    -    -    - 
2130    29,494    -    15,586    - 
2150    376,944    2    269,354    1 
2170    4,492,550    18    3,501,322    16 
2180    -    -    5    - 
2200    1,571,126    6    1,372,585    6 
2220    261    -    220    - 
2230    192,974    1    131,983    1 
2280    300,155    1    265,656    1 
2320    1,362,561    5    55,719    - 
2399    4,471    -    3,348    - 
21XX    9,159,185    36    5,875,662    26 

2530    -    -    2,739,430    12 
2540    314,664    2    385,162    2 
2570    42,464    -    68,446    - 
2580    743,193    3    343,868    2 
2640    10,852    -    10,718    - 
2670    56,196    -    16,378    - 
25XX    1,167,369    5    3,564,002    16 

2XXX    10,326,554    41    9,439,664    42 

3110    1,374,573    5    1,305,694    6 
3200    8,847,327    35    7,342,311    32 

3310    1,015,975    4    811,469    4 
3320    831,267    3    967,925    4 
3350    4,526,643    18    3,641,209    16 
3300    6,373,885    25    5,420,603    24 
3400  (  1,471,200 )  (  6 )  (  831,267 )  (  4 ) 
31XX    15,124,585    59    13,237,341    58 

36XX    25,557    -    40,184    - 

3XXX    15,150,142    59    13,277,525    58 

  $ 25,476,696    100   $ 22,717,18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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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zLink Holding Inc.

110 109 1 1 12 31

110 109

4100 
  $ 28,564,375    100   $ 22,537,767    100 

5110    21,934,903    77    16,827,443    75 

5900    6,629,472    23    5,710,324    25 

6100    1,132,889    4    961,164    4 
6200    1,958,702    7    1,667,900    7 
6300    862,521    3    651,167    3 
6450 

   16,959    -  (  14,935 )    - 
6000    3,971,071    14    3,265,296    14 

6900    2,658,401    9    2,445,028    11 

7100    32,099    -    55,411    - 
7190 

   150,812    -    244,112    1 
7020 

 (  79,092 )    -  (  341,898 )  (  1 ) 
7050 

 (  97,417 )    -  (  125,449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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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109

7060 

 ( $ 23,408 )    -  ( $ 21,962 )    - 
7000 

 (  17,006 )    -  (  189,786 )  (  1 ) 

7900    2,641,395    9    2,255,242    10 

7950    619,423    2    434,946    2 

8200    2,021,972    7    1,820,296    8 

8311 

 (  165 )    -  (  110 )    - 
8316 

 (  40,607 )    -    134,136    1 
8317 

   39,133    -    36,949    - 
8341 

 (  494,872 )  (  2 )  (  628,753 )  (  3 ) 
8349 

   1,896    -  (  714 )    - 
8310  (  494,615 )  (  2 )  (  458,492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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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109

8361 

 ( $ 99,499 )    -   $ 850,581    4 
8300 

 (  594,114 )  (  2 )    392,089    2 

8500   $ 1,427,858    5   $ 2,212,385    10 

8610    2,036,138    7   $ 1,828,336    8 
8620  (  14,166 )    -  (  8,040 )    - 
8600   $ 2,021,972    7   $ 1,820,296    8 

8710    1,442,485    5   $ 2,221,097    10 
8720  (  14,627 )    -  (  8,712 )    - 
8700   $ 1,427,858    5   $ 2,212,385    10 

9750   $ 15.22   $ 14.01 
9850   $ 14.45   $ 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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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zLink Holding Inc.

110 109 1 1 12 31

110 109

A10000   $ 2,641,395   $ 2,255,242 
A20010 
A20100    770,247    692,308 
A20200    165,962    149,291 
A20300    16,959  (  14,935 ) 
A20400 

 (  96,237 )  (  177,096 ) 
A20900    97,417    125,449 
A21200  (  32,099 )  (  55,411 ) 
A21300  (  11,070 )  (  12,749 ) 
A21900    13,766    11,051 
A22300 

   23,408    21,962 
A22500 

   4,739    819 
A22800    -    95 
A23700    184,497    129,179 
A24100  (  49,501 )    63,535 
A24200    -    167,869 
A29900    -  (  1,874 ) 
A30000 
A31115 

   3,224    149,018 
A31130  (  4,269 )    26,432 
A31150  (  1,807,967 )  (  499,504 ) 
A31180  (  474,649 )    21,793 
A31200  (  1,985,320 )  (  787,892 ) 
A31230  (  62,012 )  (  98,449 ) 
A31240    1,444    360 
A32110  (  13,991 )  (  29,103 ) 
A32125    14,517  (  6,056 ) 
A32130    116,525  (  24,866 ) 
A32150    1,100,226    233,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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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109
A32160  ( $ 5 )   $ 5 
A32180    284,770    61,943 
A32190    48    220 
A32210    30,264  (  8,022 ) 
A32240    309    77 
A32230    1,231    868 
A32990  (  404 )  (  2,717 ) 
A33000    933,424    2,392,161 
A33100    32,099    55,411 
A33300  (  46,630 )  (  49,318 ) 
A33500  (  603,429 )  (  526,727 ) 
AAAA    315,464    1,871,527 

B00100 
 (  20,000 )  (  61,494 ) 

B00020 
   -    339,780 

B01800    -  (  36,000 ) 
B02200    -  (  1,408,782 ) 
B02700  (  1,217,180 )  (  759,861 ) 
B02800    6,430    16,071 
B04500  (  39,952 )  (  35,458 ) 
B03700  (  68,939 )  (  6,346 ) 
B03800    23,691    3,429 
B06500  (  96,051 )  (  108,029 ) 
B06600    66,173    120,708 
B07100  (  140,723 )  (  112,745 ) 
B07600    11,070    12,749 
BBBB  (  1,475,481 )  (  2,035,978 ) 

C00100    584,341    189,949 
C01300    -  (  2,574,057 ) 
C01600    112,036    - 
C01700  (  170,926 )  (  13,914 ) 
C03000    12,937    3,011 
C03100  (  2,377 )    - 
C04020  (  286,118 )  (  256,4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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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109
C04500  ( $ 1,082,724 )  ( $ 1,174,657 ) 
CCCC  (  832,831 )  (  3,826,135 ) 

DDDD  (  157,563 )    330,457 

EEEE  (  2,150,411 )  (  3,660,129 ) 

E00100    5,360,003    9,020,132 

E00200   $ 3,209,592   $ 5,36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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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ZLINK HOLDING INC.
民國 110 年度盈餘分配表

項 目
金額

(美金/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76,363,453
  本期稅後淨利 72,696,368 
  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認列於保留盈餘 (4,709) 
本期稅後淨利加計本期稅後淨利以外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

配盈餘之數額
 72,691,659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0%)  (7,269,166)
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22,426,270)
本年度可供分配盈餘  119,359,676
分配項目

現金股利─每股現金美金 0.32 元  48,559,636
期末未分配盈餘  70,800,040
註 1.本盈餘分配案依公司一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之流通在外股數 151,748,864 股計算，現金股利

每股分派美金 0.32 元(約新台幣 9.1312 元)，不分配股票股利。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另訂現金股利

除息基準日即發放日等相關日期。本公司於分配股息紅利基準日前，如因員工認股權憑證、限

制員工權利新股及可轉換公司債執行轉換成普通股，致本公司分配股息紅利基準日之流通在外

股數有所異動者，授權董事會依本次盈餘分配之股利金額，按分配股息紅利基準日實際流通外

在股數，調整股東配息率。

註 2.美金換算成新台幣匯率係依一一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臺灣銀行之即期買入及賣出之均價估

算，實際金額應以股務代理機構收到現金股利後，依當時匯率兌換成新台幣之金額為準，並按

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滿 1 元之畸零款合計數，轉入公司其他收入。

註 3.依法提列法定盈餘公積之金額係依一一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臺灣銀行之即期買入及賣出之均

價估算，實際金額應以股東會通過盈餘分配案之臺灣銀行之即期買入及賣出之均價計算。

董事長: 梁華哲 經理人:鄧劍華 財務主管:王毓芳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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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zLink Holding Inc.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 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6.本公司及子公司取得之估

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或證

券承銷商之意見書，該專業

估價者及其估價人員、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應符

合下列規定：

6.1 未曾因違反本法、公司

法、銀行法、保險法、

金融控股公司法、商業

會計法，或有詐欺、背

信、侵占、偽造文書或

因業務上犯罪行為，受

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

宣告確定。但執行完

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

已滿三年者，不在此

限。

6.2 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

關係人或有實質關係

人之情形。

6.3 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

業估價者之估價報

告，不同專業估價者或

估價人員不得互為關

係人或有實質關係人

之情形。

6.4 前述人員於出具估價

報告或意見書時，應依

其所屬各同業公會之

自律規範及下列事項

辦理：

6.4.1 承接案件前，應

審慎評估自身專

業能力、實務經

驗及獨立性。

6.4.2 執行案件時，應

妥善規劃及執行

6.本公司及子公司取得之估

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或證

券承銷商之意見書，該專業

估價者及其估價人員、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應符

合下列規定：

6.1 未曾因違反本法、公司

法、銀行法、保險法、

金融控股公司法、商業

會計法，或有詐欺、背

信、侵占、偽造文書或

因業務上犯罪行為，受

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

宣告確定。但執行完

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

已滿三年者，不在此

限。

6.2 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

關係人或有實質關係

人之情形。

6.3 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

業估價者之估價報

告，不同專業估價者或

估價人員不得互為關

係人或有實質關係人

之情形。

6.4 前述人員於出具估價

報告或意見書時，應依

下列事項辦理：

6.4.1 承接案件前，應

審慎評估自身專

業能力、實務經

驗及獨立性。

6.4.2 查核案件時，應

妥善規劃及執行

適當作業流程，

以形成結論並據

本次係為配合實務運作及

強化關係人交易之管理，爰修正

本準則。

一、 為明確外部專家應遵循

程序及責任，明定專業估

價者及其估價人員、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出

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除

現行應依承接及執行案

件時應辦理相關作業事

項外，並應遵循其所屬各

同業公會之自律規範辦

理，故 6.4 增加其所屬各

同業公會之自律規範文

字。

二、 鑑於專家執行出具估價

報告或合理性意見書之

工作，並非屬財務報告之

查核工作，爰修正 6.4.2

「查核」案件之文字為

「執行」案件。另為符合

專家對於所使用之資料

來源、參數等實際評估情

形，爰修正 6.4.3 & 6.4.4

評估「完整性、正確性及

合理性」之文字為「適當

性及合理性」。

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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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作業流程，

以形成結論並據

以出具報告或意

見書；並將所執

行程序、蒐集資

料及結論，詳實

登載於案件工作

底稿。

6.4.3 對於所使用之資

料來源、參數及資

訊等，應逐項評估

其適當性及合理

性，以做為出具估

價報告或意見書

之基礎。

6.4.4 聲明事項，應包

括相關人員具備

專 業 性 與 獨 立

性、已評估所使用

之資訊為適當且

合理及遵循相關

法令等事項。

以出具報告或意

見書；並將所執

行程序、蒐集資

料及結論，詳實

登載於案件工作

底稿。

6.4.3 對於所使用之資

料來源、參數及資

訊等，應逐項評估

其完整性、正確性

及合理性，以做為

出具估價報告或

意見書之基礎。

6.4.4 聲明事項，應包

括相關人員具備

專 業 性 與 獨 立

性、已評估所使用

之資訊為合理與

正確及遵循相關

法令等事項。

7.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

或其使用權資產之處理程

序，應記載下列事項，並

應依所定處理程序辦理：

7.1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及子公司取

得或處分不動產、設

備 或 其 使 用 權 資

產，悉依本處理程序

辦理。評估程序應包

括價格決定方式及

參考依據等。作業程

序 應 包 括 授 權 額

度、層級、執行單位

及交易流程等。

7.2 交易程序

本公司及子公司取

7.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

或其使用權資產之處理程

序，應記載下列事項，並

應依所定處理程序辦理：

7.1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及子公司取

得或處分不動產、設

備 或 其 使 用 權 資

產，悉依本處理程序

辦理。評估程序應包

括價格決定方式及

參考依據等。作業程

序 應 包 括 授 權 額

度、層級、執行單位

及交易流程等。

7.2 交易程序

本公司及子公司取

一、考量 6.4 已修正增訂要求

外部專家出具意見書應遵

循其所屬同業公會之自律

規範，已涵蓋會計師出具

意見書應執行程序，爰刪

除 7.4.3 會計師應依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

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

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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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或處分資產依所

訂處理程序或其他

法律規定重大之資

產或衍生性商品交

易，應經本公司審計

委員會全體成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並

提本公司董事會決

議，準用本處理程序

17.2 及 17.3 規定。

7.3 執行單位

本公司及子公司取

得或處分不動產、設

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時，應依核決權限呈

核決後，由使用部門

及管理部門負責執

行。

7.4 不動產、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估價報告

本公司及子公司取

得或處分不動產、設

備 或 其 使 用 權 資

產，除與國內政府機

關交易、自地委建、

租地委建，或取得、

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外，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應於事

實發生日前先取得

專業估價者出具之

估價報告（估價報告

應行記載事項詳如

附件一），並符合下

列規定：

7.4.1 因特殊原因

得或處分資產依所

訂處理程序或其他

法律規定重大之資

產或衍生性商品交

易，應經本公司審計

委員會全體成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並

提本公司董事會決

議，準用本處理程序

17.2 及 17.3 規定。

7.3 執行單位

本公司及子公司取

得或處分不動產、設

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時，應依核決權限呈

核決後，由使用部門

及管理部門負責執

行。

7.4 不動產、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估價報告

本公司及子公司取

得或處分不動產、設

備 或 其 使 用 權 資

產，除與國內政府機

關交易、自地委建、

租地委建，或取得、

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外，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應於事

實發生日前先取得

專業估價者出具之

估價報告（估價報告

應行記載事項詳如

附件一），並符合下

列規定：

7.4.1 因特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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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以限定價

格、特定價格

或特殊價格

作為交易價

格之參考依

據時，該項交

易應先提經

董事會決議

通過；其嗣後

有交易條件

變更時，亦

同。

7.4.2 交易金額達

新臺幣十億

元以上者，應

請二家以上

之專業估價

者估價。

7.4.3 專業估價者

之估價結果

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除取

得資產之估

價結果均高

於 交 易 金

額，或處分資

產之估價結

果均低於交

易金額外，應

洽請會計師

對差異原因

及交易價格

之允當性表

示具體意見：

7.4.3.1 

(略)

7.4.3.2 

(略)

7.4.4 專業估價者

須以限定價

格、特定價格

或特殊價格

作為交易價

格之參考依

據時，該項交

易應先提經

董事會決議

通過；其嗣後

有交易條件

變更時，亦

同。

7.4.2 交易金額達

新臺幣十億

元以上者，應

請二家以上

之專業估價

者估價。

7.4.3 專業估價者

之估價結果

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除取

得資產之估

價結果均高

於 交 易 金

額，或處分資

產之估價結

果均低於交

易金額外，應

洽請會計師

依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會

計研究發展

基金會（以下

簡稱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

會）所發布之

審計準則公

報第二十號

規定辦理，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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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報告日

期、與契約成

立日期不得

逾三個月。但

如其適用同

一期公告現

值且未逾六

個月者，得由

原專業估價

者出具意見

書。

7.4.5 本公司及子

公司經法院

拍賣程序取

得或處分資

產者，得以法

院所出具之

證明文件替

代估價報告

或會計師意

見。

7.5 上述交易金額之計

算，應依本處理程序

14.2 辦理，且所稱

一年內係以本次交

易事實發生之日為

基準，往前追溯推算

一年，已依本處理程

序規定取得專業估

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或會計師意見部

分免再計入。

7.6 本公司及子公司之

關係人交易、無形資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或會員證、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進行企

業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除應依

前述規定辦理外，並

對差異原因

及交易價格

之允當性表

示具體意見：

7.4.3.1
(略)

7.4.3.2
(略)

7.4.4 專業估價者

出具報告日

期、與契約成

立日期不得

逾三個月。但

如其適用同

一期公告現

值且未逾六

個月者，得由

原專業估價

者出具意見

書。

7.4.5 本公司及子

公司經法院

拍賣程序取

得或處分資

產者，得以法

院所出具之

證明文件替

代估價報告

或會計師意

見。

7.5 上述交易金額之計

算，應依本處理程序

14.2 辦理，且所稱

一年內係以本次交

易事實發生之日為

基準，往前追溯推算

一年，已依本處理程

序規定取得專業估

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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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本處理程序第

9 條、第 10 條、第

12條與第13條及其

他相關規定辦理。

告或會計師意見部

分免再計入。

7.6 本公司及子公司之

關係人交易、無形資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或會員證、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進行企

業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除應依

前述規定辦理外，並

應依本處理程序第

9 條、第 10 條、第

12條與第13條及其

他相關規定辦理。

8.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

資處理程序：

8.1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及子公司有

價證券之取得與處

分，悉依本處理程序

辦理。

8.2 交易條件及授權額

度之決定程序

8.2.1 (略)

8.2.2 (略)

8.3 執行單位

本公司及子公司有

價證券投資時，應依

前項核決權限呈核

後，由負責單位負責

執行。

8.4 取得專家意見

本公司及子公司取

得 或 處 分 有 價 證

券，應於事實發生日

前取具標的公司最

近期經會計師查核

8.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

資處理程序：

8.1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及子公司有

價證券之取得與處

分，悉依本處理程序

辦理。

8.2 交易條件及授權額

度之決定程序

8.2.1 (略)

8.2.2 (略)

8.3 執行單位

本公司及子公司有

價證券投資時，應依

前項核決權限呈核

後，由負責單位負責

執行。

8.4 取得專家意見

本公司及子公司取

得 或 處 分 有 價 證

券，應於事實發生日

前取具標的公司最

近期經會計師查核

一、 修正理由同第 7.條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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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證或核閱之財務

報表作為評估交易

價格之參考，另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

前洽請會計師就交

易價格之合理性表

示意見。但該有價證

券具活絡市場之公

開報價或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另有規

定者，不在此限。

上述交易金額之計

算，應依本處理程序

14.2 辦理，且所稱

一年內係以本次交

易事實發生之日為

基準，往前追溯推算

一年，已依本處理程

序規定取得專業估

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或會計師意見部

分免再計入。

8.5 交易程序

本公司及子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依所

訂處理程序或其他

法律規定重大之資

產或衍生性商品交

易，應經本公司審計

委員會全體成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並

提本公司董事會決

議，準用 17.2 及

17.3 規定。

簽證或核閱之財務

報表作為評估交易

價格之參考，另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

前洽請會計師就交

易價格之合理性表

示意見，會計師若需

採用專家報告者，應

依會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所發布之審計

準則公報第二十號

規定辦理。但該有價

證券具活絡市場之

公開報價或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另有

規定者，不在此限。

上述交易金額之計

算，應依本處理程序

14.2 辦理，且所稱

一年內係以本次交

易事實發生之日為

基準，往前追溯推算

一年，已依本處理程

序規定取得專業估

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或會計師意見部

分免再計入。

8.5 交易程序

本公司及子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依所

訂處理程序或其他

法律規定重大之資

產或衍生性商品交

易，應經本公司審計

委員會全體成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並

提本公司董事會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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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準用 17.2 及

17.3 規定。

9. 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9.1 本公司及子公司與

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資產，除依本處理程

序第 7條、第 8條及

第 10 條辦理外，尚

應依以下規定辦理

相關決議程序及評

估交易條件合理性

等事項，交易金額達

公司總資產百分之

十以上者，亦應依規

定取得專業估價者

出具之估價報告或

會計師意見。

前述交易金額之計

算，應依本處理程序

14.2 規定辦理，且

所稱ㄧ年內係以本

次交易事實發生之

日為基準，往前追溯

推算ㄧ年，已依本處

理程序規定取得專

業估價者出具之估

價報告或會計師意

見部分免再計入。

另外，在判斷交易對

象 是 否 為 關 係 人

時，除注意其法律形

式外，並應考慮實質

關係。

9.2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及子公司向

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或與關係人取

9. 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9.1 本公司及子公司與

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資產，除依本處理程

序第 7條、第 8條及

第 10 條辦理外，尚

應依以下規定辦理

相關決議程序及評

估交易條件合理性

等事項，交易金額達

公司總資產百分之

十以上者，亦應依規

定取得專業估價者

出具之估價報告或

會計師意見。

前述交易金額之計

算，應依本處理程序

14.2 規定辦理，且

所稱ㄧ年內係以本

次交易事實發生之

日為基準，往前追溯

推算ㄧ年，已依本處

理程序規定取得專

業估價者出具之估

價報告或會計師意

見部分免再計入。

另外，在判斷交易對

象 是 否 為 關 係 人

時，除注意其法律形

式外，並應考慮實質

關係。

9.2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及子公司向

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或與關係人取

一、增訂第 9.2.7 部分條文。

二、為強化關係人交易之管

理，並保障本公司少數股

東對公司與關係人交易

表達意見之權利，經參考

國際主要資本市場如新

加坡、香港等規範重大關

係人交易應事先提股東

會同意之規定，另為避免

本公司透過非屬國內公

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進

行重大關係人交易，如規

避需先將相關資料提交

股東會同意，爰於本文明

定本公司或其非屬國內

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

有第一項與關係人取得

或處分資產之交易，交易

金額達公開發行公司總

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公

開發行公司並應將相關

資料提交股東會同意

後，始得為之，如屬非公

開發行子公司應提股東

會同意之事項，由屬上一

層公開發行母公司為之。

三、考量本公司與其母公

司、子公司，或其子公司

彼此間之整體業務規劃

需要，並參酌前開國際主

要資本市場之豁免規

範，爰於但書放寬該等公

司間之交易免提股東會

決議。

四、現行 9.2.7 部份條文移列

至最末項，並配合部分條

文增訂，修正交易金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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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外之

其他資產且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總資

產百分之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除

買賣公債、附買回、

賣回條件之債券、申

購或買回國內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發行

之 貨 幣 市 場 基 金

外，應將下列資料，

提交本公司審計委

員會同意及董事會

通過後，始得簽訂交

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9.2.1取得或處分資

產之目的、必

要性及預計效

益。

9.2.2選定關係人為

交易對象之原

因。

9.2.3向關係人取得

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依

本條 3.1 及

3.4 規定評估

預定交易條件

合理性之相關

資料。

9.2.4關係人原取得

日期及價格、

交易對象及其

與公司和關係

人之關係等事

項。

9.2.5預計訂約月份

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外之

其他資產且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總資

產百分之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除

買賣公債、附買回、

賣回條件之債券、申

購或買回國內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發行

之 貨 幣 市 場 基 金

外，應將下列資料，

提交本公司審計委

員會同意及董事會

通過後，始得簽訂交

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9.2.1取得或處分資

產之目的、必

要性及預計效

益。

9.2.2選定關係人為

交易對象之原

因。

9.2.3向關係人取得

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依

本條 3.1 及

3.4 規定評估

預定交易條件

合理性之相關

資料。

9.2.4關係人原取得

日期及價格、

交易對象及其

與公司和關係

人之關係等事

項。

9.2.5預計訂約月份

計算納入提交股東會通

過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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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之未來一

年各月份現金

收支預測表，

並評估交易之

必要性及資金

運 用 之 合 理

性。

9.2.6依 7.4 規定取

得之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

報告，或會計

師意見。

9.2.7本次交易之限

制條件及其他

重 要 約 定 事

項。

本公司與子

公司、或本公

司直接或間

接持有百分

之百已發行

股份或資本

總額之子公

司（或孫公

司）彼此間從

事 下 列 交

易，本公司董

事會得依本

處理程序 7.1

相關規範授

權董事長在

一定額度內

先行決行，事

後再提報本

公司最近期

之董事會追

認：

1. 取得或處

分供營業使

用之設備或

開始之未來一

年各月份現金

收支預測表，

並評估交易之

必要性及資金

運 用 之 合 理

性。

9.2.6依 7.4 規定取

得之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

報告，或會計

師意見。

9.2.7本次交易之限

制條件及其他

重 要 約 定 事

項。

前述交易金

額之計算，應

依本處理程

序 14.2 辦

理，且所稱一

年內係以本

次交易事實

發生之日為

基準，往前追

溯 推 算 一

年，已依本處

理程序規定

提交本公司

審計委員會

同意及董事

會通過部分

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子

公司、或本公

司直接或間

接持有百分

之百已發行

股份或資本

總額之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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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使用權資

產。

2. 取得或處

分供營業使

用之不動產

使用權資產。

上述授權董

事長之一定

額度係指新

台幣 2 億元。

本公司設置

審計委員

會，應經審計

委員會全體

成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

意，並提董事

會決議，準用

17.2 及 17.3

規定。

本公司或其

非屬國內公

開發行公司

之子公司有

第 一 項 交

易，交易金額

達本公司總

資產百分之

十以上者，本

公司應將第

一項所列各

款資料提交

股東會同意

後，始得簽訂

交易契約及

支付款項。但

本公司與子

公司，或子公

司彼此間交

易，不在此

司（或孫公

司）彼此間從

事 下 列 交

易，本公司董

事會得依本

處理程序 7.1

相關規範授

權董事長在

一定額度內

先行決行，事

後再提報本

公司最近期

之董事會追

認：

1. 取得或處

分供營業使

用之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

產。

2. 取得或處

分供營業使

用之不動產

使用權資產。

上述授權董

事長之一定

額度係指新

台幣 2 億元。

本公司設置

審 計 委 員

會，應經審計

委員會全體

成員二分之

一 以 上 同

意，並提董事

會決議，準用

17.2 及 17.3

規定。

9.3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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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9.2中交易金

額之計算，應

依本處理程

序 14.2 辦

理，且所稱一

年內係以本

次交易事實

發生之日為

基準，往前追

溯 推 算 一

年，已依本處

理程序規定

提 交 股 東

會、本公司審

計委員會同

意及董事會

通過部分免

再計入。

9.3 (略)

10.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

之處理程序：

10.1 (略)

10.2 (略)

10.3 (略)

10.4 無形資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或會員證專

家評估意見報告

本公司及子公司取

得或處分無形資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或

會員證之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

除與國內政府機關

10.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

之處理程序：

10.1 (略)

10.2 (略)

10.3 (略)

10.4 無形資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或會員證專

家評估意見報告

本公司及子公司取

得或處分無形資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或

會員證之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

除與國內政府機關

一、修正理由同第 7.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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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外，應於事實

發生日前洽請會計

師就交易價格之合

理性表示意見。

10.5 (略)

10.6 (略)

交易外，應於事實

發生日前洽請會計

師就交易價格之合

理性表示意見，會

計師並應依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會所發

布之審計準則公報

第 20 號規定辦理。

10.5 (略)

10.6 (略)

14.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14.1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

告申報標準與時限

本公司及子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有下列

情形者，應按性質依

規定格式，於事實發

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

將相關資訊於行政院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

報：

14.1.1 (略)

14.1.2 (略)

14.1.3 (略)

14.1.4 (略)

14.1.5 (略)

14.1.6 (略)

14.1.7 除前六款以外

之資產交易、

金融機構處分

債權或從事大

陸地區投資，

其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但下

列情形不在此

限：

14.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14.1 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

告申報標準與時限

本公司及子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有下列

情形者，應按性質依

規定格式，於事實發

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

將相關資訊於行政院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

報：

14.1.1 (略)

14.1.2 (略)

14.1.3 (略)

14.1.4 (略)

14.1.5 (略)

14.1.6 (略)

14.1.7 除前六款以外

之資產交易、

金融機構處分

債權或從事大

陸地區投資，

其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但下

列情形不在此

限：

一、考量現行公開發行公司買

賣國內公債已豁免辦理

公 告 申 報 ， 爰 修 正

14.1.7.1，放寬其買賣債

券發行評等不低於我國

主權評等等級之外國公

債，亦得豁免辦理公告申

報。

二、考量外國公債商品性質單

純，且債信通常較國外普

通公司債為佳；另指數投

資證券與指數股票型基

金之商品性質類似，爰修

正 14.1.7.2，放寬以投資

為專業者於初級市場認

購國外公債、申購或賣回

指數投資證券，亦得豁免

辦理公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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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7.1
買賣國內公債

或信用評等不

低於我國主權

評等等級之外

國公債。

14.1.7.2
以投資為專業

者，於證券交易

所或證券商營業

處所所為之有價

證券買賣，或於

初級市場認購外

國公債或募集發

行之普通公司

債、未涉及股權

之一般金融債券

（不含次順位債

券），或申購或買

回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或期貨信託

基金，或申購或

賣回指數投資證

券，或證券商因

承銷業務需要、

擔任興櫃公司輔

導推薦證券商依

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規定認購之

有價證券。

14.1.7.3
買賣附買回、賣

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買回國內

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發行之貨幣市

場基金。

14.2 (略)

14.3 (略)

14.4 (略)

14.1.7.1
買賣國內公債。

14.1.7.2
以投資為專業

者，於證券交易

所或證券商營業

處所所為之有價

證券買賣，或於

初級市場認購募

集發行之普通公

司債、未涉及股

權之一般金融債

券（不含次順位

債券），或申購或

買回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或期貨信

託基金，或證券

商因承銷業務需

要、擔任興櫃公

司輔導推薦證券

商依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規定認

購之有價證券。

14.1.7.3
買賣附買回、賣

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買回國內

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發行之貨幣市

場基金。

14.2 (略)

14.3 (略)

14.4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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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略)

14.6 (略)

14.7 (略)

14.8 (略)

14.5 (略)

14.6 (略)

14.7 (略)

14.8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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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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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H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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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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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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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章
程

修
正

條
文
對

照
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封
面

TH
E 

CO
M

PA
N

IE
S 

A
C

T 
(A

S 
R

EV
IS

ED
) 

O
F 

TH
E 

CA
Y

M
A

N
 IS

LA
N

D
S 

開
曼
群
島
公

司
法
（
修
訂
版
）

(a
s 

ad
op

te
d 

by
 a

 S
pe

ci
al

 R
es

ol
ut

io
n 

da
te

d 
as

 o
f 

Ju
ne

 2
3,

 
20

22
) 

（
經

20
22

年
6
月

23
日
特
別
決
議
通
過
）

TH
E 

CO
M

PA
N

IE
S 

LA
W

(2
02

0 
R

EV
IS

IO
N

)
O

F 
TH

E 
CA

Y
M

A
N

 IS
LA

N
D

S 

開
曼
群
島
公
司
法
（

20
20

年
修
訂
版
）

(a
s 

ad
op

te
d 

by
 a

 S
pe

ci
al

 R
es

ol
ut

io
n 

da
te

d 
as

 o
f J

un
e 

19
, 

20
20

) 

（
經

20
20

年
6
月

19
日
特
別
決
議
通
過
）

更
新

開
曼

公
司

法
名

稱
，
並
更
新
擬
於
股
東

會
特

別
決

議
通

過
此

次
修
訂
章
程
之
日
期
。

章
程
大
綱

TH
E 

CO
M

PA
N

IE
S 

A
C

T 
(A

S 
R

EV
IS

ED
) 

O
F 

TH
E 

CA
Y

M
A

N
 IS

LA
N

D
S 

開
曼
群
島
公

司
法

(a
s 

ad
op

te
d 

by
 a

 S
pe

ci
al

 R
es

ol
ut

io
n 

da
te

d 
as

 o
f 

Ju
ne

 2
3,

 
20

22
) 

（
經

20
22

年
6
月

23
日
特
別
決
議
通
過
）

TH
E 

CO
M

PA
N

IE
S 

LA
W

 (2
02

0 
R

EV
IS

IO
N

) 
O

F 
TH

E 
CA

Y
M

A
N

 IS
LA

N
D

S 

開
曼
群
島
公
司
法

(a
s 

ad
op

te
d 

by
 a

 S
pe

ci
al

 R
es

ol
ut

io
n 

da
te

d 
as

 o
f J

un
e 

19
, 

20
20

) 

（
經

20
20

年
6
月

19
日
特
別

決
議
通
過
）

更
新

開
曼

公
司

法
名

稱
及

版
本

說
明

方

式
，
並
更
新
擬
於
股
東

會
特

別
決

議
通

過
此

次
修
訂
章
程
之
日
期
。

附
件
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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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2 Th
e 

re
gi

ste
re

d 
of

fic
e 

of
 th

e 
Co

m
pa

ny
 sh

al
l b

e 
at

 th
e 

of
fic

es
 

of
 C

or
po

ra
te

 F
ili

ng
 S

er
vi

ce
s 

Lt
d.

, P
.O

. B
ox

 6
1,

 3
rd

 F
lo

or
 

H
ar

bo
ur

 C
en

tr
e, 

N
or

th
 C

hu
rc

h 
St

re
et

, G
ra

nd
 C

ay
m

an
, 

K
Y

1-
11

02
, C

ay
m

an
 Is

la
nd

s, 
or

 a
t s

uc
h 

ot
he

r p
la

ce
 a

s 
th

e 
D

ire
ct

or
s m

ay
 fr

om
 ti

m
e 

to
 ti

m
e 

de
ci

de
. 

公
司
註
冊
處

所
為

開
曼

群
島

G
ra

nd
 C

ay
m

an
之

Co
rp

or
at

e 
Fi

lin
g 

Se
rv

ic
es

 L
td

.，
位

於
P.

O
. 

Bo
x 

61
, 

3r
d 

Fl
oo

r 
H

ar
bo

ur
 C

en
tr

e, 
N

or
th

 C
hu

rc
h 

St
re

et
, G

ra
nd

 C
ay

m
an

, 
K

Y
1-

11
02

, C
ay

m
an

 Is
la

nd
s，

或
董
事
會

日
後

決
議
之

其
他

地
點
。

2 Th
e 

re
gi

ste
re

d 
of

fic
e 

of
 t

he
 C

om
pa

ny
 s

ha
ll 

be
 a

t 
th

e 
of

fic
es

 o
f 

Co
rp

or
at

e 
Fi

lin
g 

Se
rv

ic
es

 L
td

., 
4t

h 
Fl

oo
r, 

H
ar

bo
ur

 C
en

tr
e, 

P.
O

. B
ox

 6
13

, G
eo

rg
e 

To
w

n,
 G

ra
nd

 
C

ay
m

an
, C

ay
m

an
 I

sla
nd

s, 
Br

iti
sh

 W
es

t 
In

di
es

, 
or

 a
t 

su
ch

 o
th

er
 p

la
ce

 a
s 

th
e 

D
ire

ct
or

s 
m

ay
 f

ro
m

 ti
m

e 
to

 ti
m

e 
de

ci
de

. 
公

司
註

冊
處

所
為

開
曼

群
島

G
ra

nd
 C

ay
m

an
之

C
or

po
ra

te
 

Fi
lin

g 
Se

rv
ic

es
 L

td
.，

位
於

4t
h 

Fl
oo

r, 
H

ar
bo

ur
 C

en
tr

e,
 

P.
O

. B
ox

 6
13

, G
eo

rg
e T

ow
n，

G
ra

nd
 C

ay
m

an
，

C
ay

m
an

 
Is

la
nd

s，
Br

iti
sh

 W
es

t 
In

di
e，

或
董

事
會
日

後
決
議

之
其

他
地
點

。

更
改
公

司
註

冊
地

址
。

3 Th
e 

ob
je

ct
s 

fo
r 

w
hi

ch
 t

he
 C

om
pa

ny
 i

s 
es

ta
bl

ish
ed

 a
re

 
un

re
str

ic
te

d 
an

d 
th

e 
Co

m
pa

ny
 s

ha
ll 

ha
ve

 f
ul

l 
po

w
er

 a
nd

 
au

th
or

ity
 t

o 
ca

rry
 o

ut
 a

ny
 o

bj
ec

t 
no

t 
pr

oh
ib

ite
d 

by
 t

he
 

Co
m

pa
ni

es
 A

ct
 (

A
s 

R
ev

ise
d)

 o
r 

as
 t

he
 s

am
e 

m
ay

 b
e 

re
vi

se
d 

fro
m

 ti
m

e 
to

 ti
m

e,
 o

r a
ny

 o
th

er
 la

w
 o

f t
he

 C
ay

m
an

 
Is

la
nd

s. 

公
司
設
立
之

目
的

未
受

限
制
，
公
司

有
權

從
事

未
受
《

公
司

法
》

（
修
訂
版
）
及

其
日

後
修

正
之

版
本

或
任

何
其

他
開

曼
群

島
法

律
所
禁
止
的

任
何

目
的

。

3 Th
e 

ob
je

ct
s 

fo
r 

w
hi

ch
 t

he
 C

om
pa

ny
 i

s 
es

ta
bl

ish
ed

 a
re

 
un

re
str

ic
te

d 
an

d 
th

e 
Co

m
pa

ny
 s

ha
ll 

ha
ve

 f
ul

l p
ow

er
 a

nd
 

au
th

or
ity

 t
o 

ca
rry

 o
ut

 a
ny

 o
bj

ec
t 

no
t 

pr
oh

ib
ite

d 
by

 t
he

 
Co

m
pa

ni
es

 L
aw

 (2
02

0 
R

ev
isi

on
) o

r a
s 

th
e 

sa
m

e 
m

ay
 b

e 
re

vi
se

d 
fro

m
 t

im
e 

to
 t

im
e,

 o
r 

an
y 

ot
he

r 
la

w
 o

f 
th

e 
Ca

ym
an

 Is
la

nd
s. 

公
司

設
立

之
目

的
未

受
限

制
，

公
司

有
權

從
事

未
受

《
公

司

法
》（

20
20

年
修

訂
版

）
及
其

日
後
修

正
之

版
本

或
任

何
其

他

開
曼
群

島
法

律
所

禁
止

的
任

何
目

的
。

更
新
開

曼
公

司
法

名

稱
及
版

本
說

明
方

式
。

5 
 

5 
 

更
新
開

曼
公

司
法

名

稱
及
版

本
說

明
方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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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Th
e 

au
th

or
ise

d 
ca

pi
ta

l 
of

 
th

e 
Co

m
pa

ny
 

is
 

N
T$

5,
00

0,
00

0,
00

0 
di

vi
de

d 
in

to
 5

00
,0

00
,0

00
 s

ha
re

s 
of

 
N

T$
10

 e
ac

h 
pr

ov
id

ed
 a

lw
ay

s t
ha

t s
ub

je
ct

 to
 th

e 
pr

ov
isi

on
s 

of
 t

he
 C

om
pa

ni
es

 A
ct

 (
R

ev
isi

on
) 

as
 a

m
en

de
d 

an
d 

th
e 

A
rti

cl
es

 o
f A

ss
oc

ia
tio

n,
 th

e 
Co

m
pa

ny
 s

ha
ll 

ha
ve

 p
ow

er
 to

 
re

de
em

 o
r 

pu
rc

ha
se

 a
ny

 o
r 

al
l 

of
 s

uc
h 

sh
ar

es
 a

nd
 t

o 
su

b-
di

vi
de

 o
r 

co
ns

ol
id

at
e 

th
e 

sa
id

 s
ha

re
s 

of
 a

ny
 o

f 
th

em
 

(p
ro

vi
de

d 
th

at
 t

he
 p

ar
 v

al
ue

 o
f 

w
hi

ch
 s

ha
ll 

no
t 

be
 l

ow
er

 
th

an
 

N
T$

10
 

pe
r 

sh
ar

e 
du

rin
g 

th
e 

pe
rio

d 
w

he
re

 
th

e 
Co

m
pa

ny
’s 

sh
ar

es
 a

re
 li

ste
d 

at
 th

e 
TW

SE
) a

nd
 to

 is
su

e 
al

l 
or

 a
ny

 p
ar

t 
of

 i
ts 

ca
pi

ta
l 

w
he

th
er

 p
rio

rit
y 

or
 s

pe
ci

al
 

pr
iv

ile
ge

 o
r s

ub
je

ct
 to

 a
ny

 p
os

tp
on

em
en

t o
f r

ig
ht

s o
r t

o 
an

y 
co

nd
iti

on
s o

r r
es

tri
ct

io
ns

 w
ha

tso
ev

er
 a

nd
 so

 th
at

 u
nl

es
s t

he
 

co
nd

iti
on

s o
f i

ss
ue

 sh
al

l o
th

er
w

ise
 e

xp
re

ss
ly

 p
ro

vi
de

 e
ve

ry
 

iss
ue

 o
f s

ha
re

s w
he

th
er

 st
at

ed
 to

 b
e 

O
rd

in
ar

y,
 P

re
fe

re
nc

e 
or

 
ot

he
rw

ise
 s

ha
ll 

be
 s

ub
je

ct
 to

 th
e 

po
w

er
s 

on
 th

e 
pa

rt 
of

 th
e 

Co
m

pa
ny

 h
er

ei
nb

ef
or

e 
pr

ov
id

ed
. 

公
司

授
權

資
本

額
是

新
台

幣
5,

00
0,

00
0,

00
0

元
，

劃
分

為

50
0,

00
0,

00
0
股
，
每
股
面
額
為
新
台
幣

10
元
，
根
據
《
公
司

法
》
（

修
訂

版
）

及
其

日
後

修
正

之
版

本
和

公
司

章
程

，
公

司

有
權
贖
回
或

買
回
任
何
股
份
，
分
割
或
合
併
任
何
股
份
（
惟
於

公
司
之
股
份

於
證
交
所
上
市
期
間
，
其
面
額
不
得
低

於
新
台
幣

10
元
），

及
就
資
本
之
一
部
或
全
部
發
行
，
無
論
是
否
有
優
先

權
、
特
別
之
權
利
、
遞
延

權
或
其
他
任
何
條
件
或
限
制
等
，
並

Th
e 

au
th

or
ise

d 
ca

pi
ta

l 
of

 
th

e 
Co

m
pa

ny
 

is 
N

T$
5,

00
0,

00
0,

00
0 

di
vi

de
d 

in
to

 5
00

,0
00

,0
00

 s
ha

re
s 

of
 

N
T$

10
 

ea
ch

 
pr

ov
id

ed
 

al
w

ay
s 

th
at

 
su

bj
ec

t 
to

 
th

e 
pr

ov
isi

on
s 

of
 t

he
 C

om
pa

ni
es

 L
aw

 (
20

20
 R

ev
isi

on
) 

as
 

am
en

de
d 

an
d 

th
e 

A
rti

cl
es

 o
f 

A
ss

oc
ia

tio
n,

 t
he

 C
om

pa
ny

 
sh

al
l h

av
e 

po
w

er
 to

 re
de

em
 o

r p
ur

ch
as

e 
an

y 
or

 a
ll 

of
 su

ch
 

sh
ar

es
 a

nd
 to

 s
ub

-d
iv

id
e 

or
 c

on
so

lid
at

e 
th

e 
sa

id
 s

ha
re

s 
of

 
an

y 
of

 th
em

 (
pr

ov
id

ed
 th

at
 th

e 
pa

r 
va

lu
e 

of
 w

hi
ch

 s
ha

ll 
no

t 
be

 l
ow

er
 t

ha
n 

N
T$

10
 p

er
 s

ha
re

 d
ur

in
g 

th
e 

pe
rio

d 
w

he
re

 th
e 

Co
m

pa
ny

’s 
sh

ar
es

 a
re

 li
ste

d 
at

 th
e 

TW
SE

) a
nd

 
to

 is
su

e 
al

l o
r 

an
y 

pa
rt 

of
 it

s 
ca

pi
ta

l w
he

th
er

 p
rio

rit
y 

or
 

sp
ec

ia
l p

riv
ile

ge
 o

r s
ub

je
ct

 to
 a

ny
 p

os
tp

on
em

en
t o

f r
ig

ht
s 

or
 to

 a
ny

 c
on

di
tio

ns
 o

r r
es

tri
ct

io
ns

 w
ha

tso
ev

er
 a

nd
 so

 th
at

 
un

le
ss

 t
he

 c
on

di
tio

ns
 o

f 
iss

ue
 s

ha
ll 

ot
he

rw
ise

 e
xp

re
ss

ly
 

pr
ov

id
e 

ev
er

y 
iss

ue
 

of
 

sh
ar

es
 

w
he

th
er

 
sta

te
d 

to
 

be
 

O
rd

in
ar

y,
 P

re
fe

re
nc

e 
or

 o
th

er
w

ise
 s

ha
ll 

be
 s

ub
je

ct
 to

 th
e 

po
w

er
s 

on
 

th
e 

pa
rt 

of
 

th
e 

Co
m

pa
ny

 
he

re
in

be
fo

re
 

pr
ov

id
ed

. 

公
司

授
權

資
本

額
是

新
台

幣
5,

00
0,

00
0,

00
0

元
，

劃
分

為

50
0,

00
0,

00
0
股
，
每
股
面
額
為
新

台
幣

10
元
，
根
據
《
公
司

法
》
（

20
20

年
修

訂
版

）
及

其
日

後
修

正
之

版
本

和
公

司
章

程
，

公
司

有
權

贖
回

或
買

回
任

何
股

份
，

分
割

或
合

併
任

何

股
份

（
惟

於
公

司
之

股
份

於
證

交
所

上
市

期
間

，
其

面
額

不

得
低
於
新
台
幣

10
元
），

及
就
資

本
之
一
部
或
全
部
發
行
，

無
論

是
否

有
優

先
權

、
特

別
之

權
利

、
遞

延
權

或
其

他
任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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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且
，
除
另
有

明
文
規
定
外
，
每
次
股
份
（
無
論
為
普
通
股
、
特

別
股
或
其
他

）
發
行
之
條
件
應
受
前
述
公
司
權
力
之
限
制
。

條
件

或
限

制
等

，
並

且
，

除
另

有
明

文
規

定
外

，
每

次
股

份

（
無

論
為

普
通

股
、

特
別

股
或

其
他

）
發

行
之

條
件

應
受

前

述
公
司
權
力
之
限
制
。

章
程

TH
E 

CO
M

PA
N

IE
S 

A
C

T 
(A

S 
R

EV
IS

ED
) 

O
F 

TH
E 

CA
Y

M
A

N
 IS

LA
N

D
S 

CO
M

PA
N

Y
 L

IM
IT

ED
 B

Y
 S

H
A

RE
S 

開
曼
群
島
公

司
法
（
修
訂
版
）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a
s a

do
pt

ed
 b

y 
a 

Sp
ec

ia
l R

es
ol

ut
io

n 
da

te
d 

as
 o

f J
un

e 
23

, 
20

22
) 

（
經

20
22

年
6
月

23
日
特
別
決
議

通
過
）

TH
E 

CO
M

PA
N

IE
S 

LA
W

 (2
02

0 
R

EV
IS

IO
N

) 

O
F 

TH
E 

CA
Y

M
A

N
 IS

LA
N

D
S 

CO
M

PA
N

Y
 L

IM
IT

ED
 B

Y
 S

H
A

RE
S 

開
曼
群
島
公
司
法
（

20
20

年
修
訂
版
）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更
新

公
司

法
名

稱
及

版
本
說
明
方
式
，
並
新

增
擬

於
股

東
會

特
別

決
議

通
過

此
次

修
訂

章
程
之
日
期
。

1.
1 

“E
le

ct
ro

ni
c 

Re
co

rd
” 

ha
s t

he
 sa

m
e 

m
ea

ni
ng

 a
s i

n 
th

e 
El

ec
tro

ni
c 

Tr
an

sa
ct

io
ns

 A
ct

. 
“電

子
記
錄

”與
《
電
子
交

易
法
》
中
的
定
義
相
同
。

“E
le

ct
ro

ni
c 

Tr
an

sa
ct

io
ns

 A
ct

” 
m

ea
ns

 th
e 

El
ec

tro
ni

c 
Tr

an
sa

ct
io

ns
 A

ct
 (A

s R
ev

ise
d)

 o
f t

he
 C

ay
m

an
 Is

la
nd

s. 
“電

子
交
易
法

”指
開
曼
群

島
的
《
電
子
交
易
法
》。

“S
ta

tu
te

” 
m

ea
ns

 th
e 

Co
m

pa
ni

es
 A

ct
 (A

s R
ev

ise
d)

 o
f t

he
 

1.
1 

“E
le

ct
ro

ni
c 

Re
co

rd
” 

ha
s t

he
 sa

m
e 

m
ea

ni
ng

 a
s i

n 
th

e 
El

ec
tro

ni
c 

Tr
an

sa
ct

io
ns

 L
aw

. 
“電

子
記
錄

” 
與
《
電
子

交
易
法
》
中
的
定
義
相
同
。

“E
le

ct
ro

ni
c 

Tr
an

sa
ct

io
ns

 L
aw

” 
m

ea
ns

 th
e 

El
ec

tro
ni

c 
Tr

an
sa

ct
io

ns
 L

aw
 (2

00
3 

R
ev

isi
on

) o
f t

he
 C

ay
m

an
 

Is
la

nd
s. 

“電
子
交
易
法

”指
開
曼
群

島
的
《

電
子
交
易
法
》（

20
03

年
修

訂
）
。

“S
ta

tu
te

” 
m

ea
ns

 th
e 

Co
m

pa
ni

es
 L

aw
 (2

02
0 

R
ev

isi
on

) o
f 

更
新

開
曼

電
子

交
易

法
及

公
司

法
名

稱
及

版
本
說
明
方
式
，
並
依

據
本

次
修

改
章

程
新

增
相
關
定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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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Ca
ym

an
 Is

la
nd

s, 
as

 a
m

en
de

d,
 a

nd
 e

ve
ry

 st
at

ut
or

y 
m

od
ifi

ca
tio

n 
or

 re
-e

na
ct

m
en

t t
he

re
of

 fo
r t

he
 ti

m
e 

be
in

g 
in

 
fo

rc
e.

 

“公
司
法

”指
開
曼
群
島
《
公
司
法
》
（
修
訂
版
）
及
其
因
修

訂
、

增
補
或
重
新

制
訂
後
之
有
效
版
本
。

“V
id

eo
 

C
om

m
un

ic
at

io
n 

Fa
ci

lit
ie

s”
 

m
ea

ns
 

vi
de

o,
 

vi
de

o-
co

nf
er

en
ci

ng
, 

in
te

rn
et

 
or

 
on

lin
e 

co
nf

er
en

ci
ng

 
ap

pl
ic

at
io

ns
 a

nd
/o

r 
an

y 
ot

he
r 

vi
de

o-
co

m
m

un
ic

at
io

n,
 

in
te

rn
et

 o
r 

on
lin

e 
co

nf
er

en
ci

ng
 a

pp
lic

at
io

n 
or

 v
id

eo
 

te
le

co
m

m
un

ic
at

io
ns

 f
ac

ili
tie

s 
by

 m
ea

ns
 o

f 
w

hi
ch

 a
ll 

pe
rs

on
s 

pa
rt

ic
ip

at
in

g 
in

 a
 m

ee
tin

g 
ar

e 
ca

pa
bl

e 
of

 
he

ar
in

g 
an

d 
be

 h
ea

rd
 b

y 
ea

ch
 o

th
er

. 

「
視
訊
通

話
設
備
」
指
得
通
過
視
訊
、
視
訊
會
議
、
網
路
或
線

上
會
議
應

用
程
式
及
／
或
任
何
其
他

視
訊
通
訊
、
網
路
或
線
上

會
議
應
用

程
式
或
視
訊
通
信
設
備
，
使
所
有
參
與
會
議
之
人
得

以
聽
到
他

方
及
被
他
方
聽
到
之
設
備

。

“V
ir

tu
al

 M
ee

tin
g”

 m
ea

ns
 a

ny
 g

en
er

al
 m

ee
tin

g 
of

 t
he

 
M

em
be

rs
 

at
 

w
hi

ch
 

th
e 

M
em

be
rs

 
(a

nd
 

an
y 

ot
he

r 
pe

rm
itt

ed
 

pa
rt

ic
ip

an
ts

 
of

 
su

ch
 

m
ee

tin
g,

 
in

cl
ud

in
g,

 
w

ith
ou

t l
im

ita
tio

n,
 th

e 
ch

ai
rp

er
so

n 
of

 su
ch

 m
ee

tin
g 

an
d 

an
y 

D
ir

ec
to

rs
) a

re
 p

er
m

itt
ed

 to
 a

tte
nd

 a
nd

 p
ar

tic
ip

at
e 

so
le

ly
 b

y 
m

ea
ns

 o
f V

id
eo

 C
om

m
un

ic
at

io
n 

Fa
ci

lit
ie

s. 

「
視
訊
會

議
」
指
任
何
股
東
（
及

任
何
其
他
獲
准
參
與
該
會
議

th
e 

Ca
ym

an
 Is

la
nd

s, 
as

 a
m

en
de

d,
 a

nd
 e

ve
ry

 st
at

ut
or

y 
m

od
ifi

ca
tio

n 
or

 re
-e

na
ct

m
en

t t
he

re
of

 fo
r t

he
 ti

m
e 

be
in

g 
in

 
fo

rc
e.

 

“公
司
法

”指
開
曼
群
島
《

公
司
法

》
（

20
20

年
修
訂
版
）
及

其
因
修
訂
、
增
補
或
重
新
制
訂

後
之
有
效
版
本
。

（
本
定
義
新
增
）

（
本
定
義
新
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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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之
人
，
包
含

但
不
限
於
該
會
議
之
主

席
或
任
何
董
事
）
獲
准

僅

藉
由
視
訊

通
話
設
備
出
席
及
參
與
之

任
何
股
東
會
。

1.
2 

Se
ct

io
ns

 8
 a

nd
 1

9(
3)

 o
f t

he
 E

le
ct

ro
ni

c 
Tr

an
sa

ct
io

ns
 A

ct
sh

al
l n

ot
 a

pp
ly

. 
《
電
子
交
易

法
》
的
第

8
及
第

19
(3

)條
不
適
用
於
本
章
程
。

1.
2 

Se
ct

io
n 

8 
of

 th
e 

El
ec

tro
ni

c T
ra

ns
ac

tio
ns

 L
aw

 sh
al

l n
ot

 
ap

pl
y.

 
《
電
子
交
易
法
》
的
第

8
部
分

不
適
用
於
本
章
程
。

更
新

開
曼

電
子

交
易

法
名
稱
。

16
.4

 
Th

e 
ge

ne
ra

l m
ee

tin
gs

 sh
al

l b
e 

he
ld

 a
t s

uc
h 

tim
e 

an
d 

pl
ac

e 
as

 th
e 

D
ire

ct
or

s s
ha

ll 
ap

po
in

t, 
or

 b
y 

Vi
rt

ua
l M

ee
tin

g 
or

 in
 

an
y 

m
an

ne
r p

re
sc

ri
be

d 
by

 th
e A

pp
lic

ab
le

 P
ub

lic
 

C
om

pa
ny

 R
ul

es
, p

ro
vi

de
d 

th
at

 u
nl

es
s o

th
er

w
ise

 p
ro

vi
de

d 
by

 th
e 

St
at

ut
e 

or
 th

is 
A

rti
cl

e 
16

.4
, t

he
 g

en
er

al
 m

ee
tin

gs
 

sh
al

l b
e 

he
ld

 in
 T

ai
w

an
. 

 F
or

 g
en

er
al

 m
ee

tin
gs

 to
 b

e 
he

ld
 

ou
tsi

de
 T

ai
w

an
, t

he
 C

om
pa

ny
 sh

al
l c

om
pl

y 
w

ith
 th

e 
re

le
va

nt
 p

ro
ce

du
re

s a
nd

 a
pp

ro
va

ls 
pr

es
cr

ib
ed

 b
y 

th
e 

re
le

va
nt

 a
ut

ho
rit

y 
in

 T
ai

w
an

. 
 W

he
re

 a
 g

en
er

al
 m

ee
tin

g 
is 

to
 b

e 
he

ld
 o

ut
sid

e 
Ta

iw
an

, t
he

 C
om

pa
ny

 sh
al

l e
ng

ag
e 

a 
pr

of
es

sio
na

l s
ec

ur
iti

es
 a

ge
nt

 in
 T

ai
w

an
 to

 h
an

dl
e 

th
e 

ad
m

in
ist

ra
tio

n 
of

 su
ch

 g
en

er
al

 m
ee

tin
g 

(in
cl

ud
in

g 
bu

t n
ot

 
lim

ite
d 

to
 th

e 
ha

nd
lin

g 
of

 th
e 

vo
tin

g 
of

 p
ro

xi
es

 su
bm

itt
ed

 
by

 M
em

be
rs

). 
W

he
re

 a
 g

en
er

al
 m

ee
tin

g 
is 

he
ld

 th
ro

ug
h 

Vi
rt

ua
l M

ee
tin

g,
 it

 sh
al

l b
e 

co
nv

en
ed

 in
 a

cc
or

da
nc

e 
w

ith
 th

e 
re

gu
la

tio
ns

 o
f t

he
 A

pp
lic

ab
le

 P
ub

lic
 C

om
pa

ny
 

R
ul

es
, a

nd
 th

e M
em

be
rs

 p
ar

tic
ip

at
in

g 
in

 su
ch

 m
ee

tin
g 

16
.4

 
Th

e 
ge

ne
ra

l m
ee

tin
gs

 sh
al

l b
e 

he
ld

 a
t s

uc
h 

tim
e 

an
d 

pl
ac

e 
as

 th
e 

D
ire

ct
or

s s
ha

ll 
ap

po
in

t p
ro

vi
de

d 
th

at
 u

nl
es

s 
ot

he
rw

ise
 p

ro
vi

de
d 

by
 th

e 
St

at
ut

e 
or

 th
is 

A
rti

cl
e 

16
.4

, t
he

 
ge

ne
ra

l m
ee

tin
gs

 sh
al

l b
e 

he
ld

 in
 T

ai
w

an
. 

 F
or

 g
en

er
al

 
m

ee
tin

gs
 to

 b
e 

he
ld

 o
ut

sid
e 

Ta
iw

an
, t

he
 C

om
pa

ny
 sh

al
l 

co
m

pl
y 

w
ith

 th
e 

re
le

va
nt

 p
ro

ce
du

re
s a

nd
 a

pp
ro

va
ls

 
pr

es
cr

ib
ed

 b
y 

th
e 

re
le

va
nt

 a
ut

ho
rit

y 
in

 T
ai

w
an

. 
 W

he
re

 a
 

ge
ne

ra
l m

ee
tin

g 
is 

to
 b

e 
he

ld
 o

ut
sid

e 
Ta

iw
an

, t
he

 
Co

m
pa

ny
 sh

al
l e

ng
ag

e 
a 

pr
of

es
sio

na
l s

ec
ur

iti
es

 a
ge

nt
 in

 
Ta

iw
an

 to
 h

an
dl

e 
th

e 
ad

m
in

ist
ra

tio
n 

of
 su

ch
 g

en
er

al
 

m
ee

tin
g 

(in
cl

ud
in

g 
bu

t n
ot

 li
m

ite
d 

to
 th

e 
ha

nd
lin

g 
of

 th
e 

vo
tin

g 
of

 p
ro

xi
es

 su
bm

itt
ed

 b
y 

M
em

be
rs

). 
 

配
合

台
灣

公
司

法
第

17
2-

2
條
，
及
依
據
現

行
「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事
項

檢
查

表
」

（
20

22
03

11
版
）（

下

稱
「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事

項
檢

查
表

」）
規

定
修

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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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by
 v

id
eo

 sh
al

l b
e 

de
em

ed
 to

 h
av

e 
at

te
nd

ed
 su

ch
 m

ee
tin

g 
Vi

rt
ua

l M
ee

tin
g.

股
東
會
應
於

董
事
會
指
定
之
時
間
及
地
點
召
開
，
或
以
視
訊
會

議
或
依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法
令
所
規
定

之
方
式
為
之
。
惟
除
法
令

或
本
條
另
有

規
定
外
，
股
東
會
應
於
中
華
民
國
境
內
召
開
。
如

在
中
華
民
國

境
外
召
開
股
東
會
，
相
關
程
序
及
核
准

應
依
中
華

民
國
相
關
主

管
機
關
之
規
定
辦
理
。
於
中
華
民
國
境

外
召
開
股

東
會
時
，
公

司
應
委
任
中
華
民
國
之
專
業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
受

理
該
等
股
東

會
行
政
事
務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受
理
股
東
委
託
投

票
事

宜
）
。

股
東

會
如

以
視

訊
會

議
為

之
者

，
應

符
合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法

令
之

規
定
，
且
其
股
東
以

視
訊
參
與
會
議
者
，
視
為

親
自
出
席

。

股
東
會
應
於
董
事
會
指
定
之
時

間
及
地
點
召
開
，
惟
除
法
令

或
本
條
另
有
規
定
外
，
股
東
會

應
於
中
華
民
國
境
內
召
開
。

如
在
中
華
民
國
境
外
召
開
股
東

會
，
相
關
程
序
及
核
准
應
依

中
華
民
國
相
關
主
管
機
關
之
規

定
辦
理
。
於
中
華
民
國
境
外

召
開
股
東
會
時
，
公
司
應
委
任

中
華
民
國
之
專
業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
受
理
該
等
股
東
會
行
政

事
務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受
理

股
東
委
託
投
票
事
宜
）。

16
.1

0 

（
本
條
刪
除

）

16
.1

0 

Pu
rs

ua
nt

 to
 th

e A
pp

lic
ab

le
 P

ub
lic

 C
om

pa
ny

 R
ul

es
, t

he
 

In
de

pe
nd

en
t 

D
ir

ec
to

rs
 o

f 
th

e 
au

di
t 

co
m

m
itt

ee
 m

ay
 

co
nv

en
e 

a 
ge

ne
ra

l m
ee

tin
g 

in
 th

e 
ev

en
t t

ha
t t

he
 b

oa
rd

 
of

 D
ir

ec
to

rs
 fa

ils
 o

r c
an

no
t c

on
ve

ne
 a

 g
en

er
al

 m
ee

tin
g,

 
or

 fo
r t

he
 b

en
ef

it 
of

 th
e 

C
om

pa
ny

 w
he

n 
ne

ce
ss

ar
y.

 

依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法
令
，
審
計

委
員

會
之
獨
立
董
事
成
員
除

董
事
會
不

為
召
集
或
不
能
召
集

股
東

會
而
為
召
集
外
，
亦
得

為
公
司
利

益
，
於
必
要
時
，
召

集
股

東
會
。

配
合
「
外
國
發
行
人
註

冊
地
國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事
項
檢
查
表
」

（
20

21
05

14
版
）
，
刪

除
本
條
規
定
。

17
.1

 

A
t l

ea
st 

th
irt

y 
da

ys
' n

ot
ic

e 
to

 e
ac

h 
M

em
be

r s
ha

ll 
be

 g
iv

en
 

17
.1

 

A
t l

ea
st 

th
irt

y 
da

ys
' n

ot
ic

e 
to

 e
ac

h 
M

em
be

r s
ha

ll 
be

 g
iv

en
 

配
合

台
灣

公
司

法
第

14
2

條
及

股
東

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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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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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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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修
正
說
明

of
 a

ny
 a

nn
ua

l 
ge

ne
ra

l 
m

ee
tin

g,
 a

nd
 a

t 
le

as
t 

fif
te

en
 d

ay
s' 

no
tic

e 
to

 e
ac

h 
M

em
be

r s
ha

ll 
be

 g
iv

en
 o

f a
ny

 e
xt

ra
or

di
na

ry
 

ge
ne

ra
l 

m
ee

tin
g.

 
Th

e 
Co

m
pa

ny
 

m
ay

 
m

ak
e 

a 
pu

bl
ic

 
an

no
un

ce
m

en
t o

f a
 n

ot
ic

e 
of

 g
en

er
al

 m
ee

tin
g 

to
 M

em
be

rs
 

ho
ld

in
g 

le
ss

 t
ha

n 
1,

00
0 

Sh
ar

es
 i

ns
te

ad
 o

f 
de

liv
er

in
g 

a 
w

rit
te

n 
no

tic
e 

to
 s

uc
h 

M
em

be
rs

. 
Ev

er
y 

no
tic

e 
sh

al
l 

be
 

ex
cl

us
iv

e 
of

 th
e 

da
y 

on
 w

hi
ch

 it
 is

 g
iv

en
 o

r d
ee

m
ed

 to
 b

e 
gi

ve
n 

an
d 

of
 th

e 
da

y 
fo

r w
hi

ch
 it

 is
 g

iv
en

 a
nd

 sh
al

l s
pe

ci
fy

 
th

e 
pl

ac
e,

 th
e 

da
y 

an
d 

th
e 

ho
ur

 o
f t

he
 m

ee
tin

g,
 th

e 
m

an
ne

r 
in

 w
hi

ch
 th

e 
m

ee
tin

g 
sh

al
l b

e 
he

ld
, t

he
 g

en
er

al
 n

at
ur

e 
of

 
th

e 
bu

sin
es

s 
an

d 
ot

he
r 

re
le

va
nt

 m
at

te
rs

, 
an

d 
sh

al
l 

be
 

gi
ve

n 
in

 th
e 

m
an

ne
r h

er
ei

na
fte

r m
en

tio
ne

d,
 o

r b
e 

gi
ve

n 
vi

a 
el

ec
tro

ni
c 

m
ea

ns
 if

 a
gr

ee
d 

th
er

eo
n 

by
 th

e 
M

em
be

rs
, o

r b
e 

gi
ve

n 
in

 su
ch

 o
th

er
 m

an
ne

r, 
if 

an
y,

 a
s m

ay
 b

e 
pr

es
cr

ib
ed

 b
y 

th
e 

Co
m

pa
ny

, 
pr

ov
id

ed
 t

ha
t 

a 
ge

ne
ra

l 
m

ee
tin

g 
of

 t
he

 
Co

m
pa

ny
 s

ha
ll,

 w
he

th
er

 o
r n

ot
 th

e 
no

tic
e 

sp
ec

ifi
ed

 in
 th

is 
re

gu
la

tio
n 

ha
s 

be
en

 
gi

ve
n 

an
d 

w
he

th
er

 
or

 
no

t 
th

e 
pr

ov
isi

on
s 

of
 th

e 
A

rti
cl

es
 re

ga
rd

in
g 

ge
ne

ra
l m

ee
tin

gs
 h

av
e 

be
en

 
co

m
pl

ie
d 

w
ith

, 
be

 
de

em
ed

 
to

 
ha

ve
 

be
en

 
du

ly
 

co
nv

en
ed

 i
f 

it 
is 

so
 a

gr
ee

d 
by

 a
ll 

th
e 

M
em

be
rs

 (
or

 t
he

ir 
pr

ox
ie

s)
 e

nt
itl

ed
 to

 a
tte

nd
 su

ch
 g

en
er

al
 m

ee
tin

g.
 

任
何
年
度
股

東
常
會
之
召
集
，
應
至
少
於
三
十
天
前

通
知
各
股

東
，
任
何
股

東
臨
時
會
之
召
集
，
應
至
少
於
十
五
天
前
通
知
各

股
東
。
對
於

持
股
未
滿

1,
00

0
股
之
股
東
，
公
司
得
以
公
告
方

式
通
知
之
。
每
一
通
知
之

發
出
日
或
視
為
發
出
日
及
送
達
日
應

of
 a

ny
 a

nn
ua

l g
en

er
al

 m
ee

tin
g,

 a
nd

 a
t l

ea
st 

fif
te

en
 d

ay
s' 

no
tic

e 
to

 
ea

ch
 

M
em

be
r 

sh
al

l 
be

 
gi

ve
n 

of
 

an
y 

ex
tra

or
di

na
ry

 g
en

er
al

 m
ee

tin
g.

 T
he

 C
om

pa
ny

 m
ay

 m
ak

e 
a 

pu
bl

ic
 a

nn
ou

nc
em

en
t 

of
 a

 n
ot

ic
e 

of
 g

en
er

al
 m

ee
tin

g 
to

 
M

em
be

rs
 h

ol
di

ng
 l

es
s 

th
an

 1
,0

00
 S

ha
re

s 
in

ste
ad

 o
f 

de
liv

er
in

g 
a 

w
rit

te
n 

no
tic

e 
to

 su
ch

 M
em

be
rs

. E
ve

ry
 n

ot
ic

e 
sh

al
l 

be
 e

xc
lu

siv
e 

of
 t

he
 d

ay
 o

n 
w

hi
ch

 i
t 

is 
gi

ve
n 

or
 

de
em

ed
 to

 b
e 

gi
ve

n 
an

d 
of

 th
e 

da
y 

fo
r 

w
hi

ch
 it

 is
 g

iv
en

 
an

d 
sh

al
l s

pe
ci

fy
 th

e 
pl

ac
e,

 th
e 

da
y 

an
d 

th
e 

ho
ur

 o
f 

th
e 

m
ee

tin
g 

an
d 

th
e 

ge
ne

ra
l n

at
ur

e 
of

 th
e 

bu
sin

es
s 

an
d 

sh
al

l 
be

 g
iv

en
 in

 th
e 

m
an

ne
r h

er
ei

na
fte

r m
en

tio
ne

d,
 o

r b
e 

gi
ve

n 
vi

a 
el

ec
tro

ni
c 

m
ea

ns
 if

 a
gr

ee
d 

th
er

eo
n 

by
 th

e 
M

em
be

rs
, 

or
 b

e 
gi

ve
n 

in
 s

uc
h 

ot
he

r 
m

an
ne

r, 
if 

an
y,

 a
s 

m
ay

 b
e 

pr
es

cr
ib

ed
 b

y 
th

e 
Co

m
pa

ny
, 

pr
ov

id
ed

 t
ha

t 
a 

ge
ne

ra
l 

m
ee

tin
g 

of
 th

e 
Co

m
pa

ny
 s

ha
ll,

 w
he

th
er

 o
r n

ot
 th

e 
no

tic
e 

sp
ec

ifi
ed

 in
 th

is 
re

gu
la

tio
n 

ha
s b

ee
n 

gi
ve

n 
an

d 
w

he
th

er
 o

r 
no

t 
th

e 
pr

ov
isi

on
s 

of
 t

he
 A

rti
cl

es
 r

eg
ar

di
ng

 g
en

er
al

 
m

ee
tin

gs
 h

av
e 

be
en

 c
om

pl
ie

d 
w

ith
, 

be
 d

ee
m

ed
 t

o 
ha

ve
 

be
en

 d
ul

y 
co

nv
en

ed
 if

 it
 is

 s
o 

ag
re

ed
 b

y 
al

l t
he

 M
em

be
rs

 
(o

r t
he

ir 
pr

ox
ie

s)
 e

nt
itl

ed
 to

 a
tte

nd
 su

ch
 g

en
er

al
 m

ee
tin

g.
 

任
何

年
度

股
東

常
會

之
召

集
，

應
至

少
於

三
十

天
前

通
知

各

股
東

，
任

何
股

東
臨

時
會

之
召

集
，

應
至

少
於

十
五

天
前

通

知
各
股
東
。
對
於
持
股
未
滿

1,
00

0
股
之
股
東
，
公
司
得
以
公

告
方

式
通

知
之

。
每

一
通

知
之

發
出

日
或

視
為

發
出

日
及

送

保
護

事
項

檢
查

表
修

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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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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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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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說
明

不
予
計
入
。

股
東
會
通
知
應
載
明
會
議
地
點
、
日
期
、
時
間
、

開
會

方
式

、
召

集
事

由
及

相
關

事
項

，
並

應
以

下
述

方
式

發

出
，
或
經
股
東
同
意
者
，
以
電
子
方
式
發
出
，
或
以
公
司
規
定

的
其
他
方
式

發
出
。
但
如

果
經
所
有
有
權
參

加
該
股
東
會
之
股

東
（
或
其
代
理
人
）
同
意
，
則
無
論
本
章
程

所
規
定
的
通
知
是

否
已
發
出
，
也
無
論
是
否
遵
守
章
程
有
關
股

東
會
的
規
定
，
該

公
司
股
東
會

均
應
被
視
為
已
合
法
召
集
。

達
日
應
不
予
計
入
。
股
東
會
通
知
應
載
明
會
議
地
點
、
日

期
、

時
間

和
召

集
事

由
，

並
應

以
下

述
方

式
發

出
，

或
經

股
東

同

意
者

，
以

電
子

方
式

發
出

，
或

以
公

司
規

定
的

其
他

方
式

發

出
。

但
如

果
經

所
有

有
權

參
加

該
股

東
會

之
股

東
（

或
其

代

理
人
）
同
意
，
則
無
論
本
章
程
所
規
定
的
通
知
是
否
已
發
出

，

也
無

論
是

否
遵

守
章

程
有

關
股

東
會

的
規

定
，

該
公

司
股

東

會
均
應
被
視
為
已
合
法
召
集
。

19
.6

 
If 

a 
ge

ne
ra

l m
ee

tin
g 

is 
to

 b
e 

he
ld

 in
 T

ai
w

an
, t

he
 D

ire
ct

or
s 

sh
al

l p
er

m
it 

th
at

 th
e 

vo
tin

g 
po

w
er

 o
f a

 M
em

be
r a

t s
uc

h 
ge

ne
ra

l m
ee

tin
g 

to
 b

e 
ex

er
ci

se
d 

by
 w

ay
 o

f a
n 

el
ec

tro
ni

c 
tra

ns
m

iss
io

n 
as

 o
ne

 o
f t

he
 m

et
ho

ds
 o

f e
xe

rc
isi

ng
 v

ot
in

g 
po

w
er

.  
W

he
re

 th
es

e 
m

et
ho

ds
 o

f e
xe

rc
isi

ng
 v

ot
in

g 
po

w
er

 
ar

e 
to

 b
e 

av
ai

la
bl

e 
at

 a
 g

en
er

al
 m

ee
tin

g,
 th

ey
 sh

al
l b

e 
de

sc
rib

ed
 in

 th
e 

ge
ne

ra
l m

ee
tin

g 
no

tic
e 

gi
ve

n 
to

 th
e 

M
em

be
rs

 in
 re

sp
ec

t o
f t

he
 re

le
va

nt
 g

en
er

al
 m

ee
tin

g,
 a

nd
 

th
e 

M
em

be
r v

ot
in

g 
by

 w
rit

te
n 

ba
llo

t o
r e

le
ct

ro
ni

c 
tra

ns
m

iss
io

n 
sh

al
l s

ub
m

it 
su

ch
 v

ot
e 

to
 th

e 
Co

m
pa

ny
 tw

o 
da

ys
 p

rio
r t

o 
th

e 
da

te
 o

f t
he

 re
le

va
nt

 m
ee

tin
g.

  
In

 c
as

e 
th

at
 

th
er

e 
ar

e 
du

pl
ic

at
e 

su
bm

is
sio

ns
, t

he
 fi

rs
t r

ec
ei

ve
d 

by
 th

e 
Co

m
pa

ny
 sh

al
l p

re
va

il.
  

A 
M

em
be

r e
xe

rc
isi

ng
 v

ot
in

g 
po

w
er

 b
y 

w
ay

 o
f a

 w
rit

te
n 

ba
llo

t o
r b

y 
w

ay
 o

f a
n 

el
ec

tro
ni

c 
tra

ns
m

iss
io

n 
sh

al
l b

e 
de

em
ed

 to
 h

av
e 

ap
po

in
te

d 
th

e 
ch

ai
rm

an
 o

f t
he

 g
en

er
al

 m
ee

tin
g 

as
 h

is 
pr

ox
y 

to
 

ex
er

ci
se

 h
is 

or
 h

er
 v

ot
in

g 
rig

ht
 a

t s
uc

h 
ge

ne
ra

l m
ee

tin
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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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a 
ge

ne
ra

l m
ee

tin
g 

is 
to

 b
e 

he
ld

 in
 T

ai
w

an
, t

he
 D

ire
ct

or
s 

m
ay

 d
et

er
m

in
e 

in
 th

ei
r d

isc
re

tio
n 

th
at

 th
e 

vo
tin

g 
po

w
er

 
of

 a
 M

em
be

r a
t s

uc
h 

ge
ne

ra
l m

ee
tin

g 
m

ay
 b

e 
ex

er
ci

se
d 

by
 w

ay
 o

f a
 w

ri
tte

n 
ba

llo
t o

r b
y 

w
ay

 o
f a

n 
el

ec
tro

ni
c 

tra
ns

m
iss

io
n.

 W
he

re
 th

es
e 

m
et

ho
ds

 o
f e

xe
rc

isi
ng

 v
ot

in
g 

po
w

er
 a

re
 to

 b
e 

av
ai

la
bl

e 
at

 a
 g

en
er

al
 m

ee
tin

g,
 th

ey
 sh

al
l 

be
 d

es
cr

ib
ed

 in
 th

e 
ge

ne
ra

l m
ee

tin
g 

no
tic

e 
gi

ve
n 

to
 th

e 
M

em
be

rs
 in

 re
sp

ec
t o

f t
he

 re
le

va
nt

 g
en

er
al

 m
ee

tin
g,

 a
nd

 
th

e 
M

em
be

r v
ot

in
g 

by
 w

rit
te

n 
ba

llo
t o

r e
le

ct
ro

ni
c 

tra
ns

m
iss

io
n 

sh
al

l s
ub

m
it 

su
ch

 v
ot

e 
to

 th
e 

Co
m

pa
ny

 tw
o 

da
ys

 p
rio

r t
o 

th
e 

da
te

 o
f t

he
 re

le
va

nt
 m

ee
tin

g.
  

In
 c

as
e 

th
at

 th
er

e 
ar

e 
du

pl
ic

at
e 

su
bm

iss
io

ns
, t

he
 fi

rs
t r

ec
ei

ve
d 

by
 

th
e 

Co
m

pa
ny

 sh
al

l p
re

va
il.

  
A 

M
em

be
r e

xe
rc

isi
ng

 v
ot

in
g 

po
w

er
 b

y 
w

ay
 o

f a
 w

rit
te

n 
ba

llo
t o

r b
y 

w
ay

 o
f a

n 
el

ec
tro

ni
c 

tra
ns

m
iss

io
n 

sh
al

l b
e 

de
em

ed
 to

 h
av

e 
ap

po
in

te
d 

th
e 

ch
ai

rm
an

 o
f t

he
 g

en
er

al
 m

ee
tin

g 
as

 h
is 

pr
ox

y 
to

 
ex

er
ci

se
 h

is 
or

 h
er

 v
ot

in
g 

rig
ht

 a
t s

uc
h 

ge
ne

ra
l m

ee
tin

g 
in

 

配
合

股
東

權
益

保
護

事
項
檢
查
表
修
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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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說
明

ac
co

rd
an

ce
 w

ith
 th

e 
in

str
uc

tio
ns

 st
ip

ul
at

ed
 in

 th
e 

w
rit

te
n 

or
 

el
ec

tro
ni

c 
do

cu
m

en
t; 

pr
ov

id
ed

, h
ow

ev
er

, t
ha

t s
uc

h 
ap

po
in

tm
en

t s
ha

ll 
be

 d
ee

m
ed

 n
ot

 to
 c

on
sti

tu
te

 th
e 

ap
po

in
tm

en
t o

f a
 p

ro
xy

 fo
r t

he
 p

ur
po

se
s o

f t
he

 A
pp

lic
ab

le
 

Pu
bl

ic
 C

om
pa

ny
 R

ul
es

. T
he

 c
ha

irm
an

, a
ct

in
g 

as
 p

ro
xy

 o
f a

 
M

em
be

r, 
sh

al
l n

ot
 e

xe
rc

is
e 

th
e 

vo
tin

g 
rig

ht
 o

f s
uc

h 
M

em
be

r i
n 

an
y 

w
ay

 n
ot

 st
ip

ul
at

ed
 in

 th
e 

w
rit

te
n 

or
 

el
ec

tro
ni

c 
do

cu
m

en
t, 

no
r e

xe
rc

is
e 

an
y 

vo
tin

g 
rig

ht
 in

 
re

sp
ec

t o
f a

ny
 re

so
lu

tio
n 

re
vi

se
d 

at
 th

e 
m

ee
tin

g 
or

 a
ny

 
im

pr
om

pt
u 

pr
op

os
al

 a
t t

he
 m

ee
tin

g.
 A

 M
em

be
r v

ot
in

g 
in

 
su

ch
 m

an
ne

r s
ha

ll 
be

 d
ee

m
ed

 to
 h

av
e 

w
ai

ve
d 

no
tic

e 
of

, 
an

d 
th

e 
rig

ht
 to

 v
ot

e 
in

 re
ga

rd
 to

, a
ny

 a
d 

ho
c 

re
so

lu
tio

n 
or

 
am

en
dm

en
t t

o 
th

e 
or

ig
in

al
 a

ge
nd

a 
ite

m
s t

o 
be

 re
so

lv
ed

 a
t 

th
e 

sa
id

 g
en

er
al

 m
ee

tin
g.

 S
ho

ul
d 

th
e 

ch
ai

rm
an

 n
ot

 o
bs

er
ve

 
th

e 
in

str
uc

tio
ns

 o
f a

 M
em

be
r i

n 
ex

er
ci

sin
g 

su
ch

 M
em

be
r's

 
vo

tin
g 

rig
ht

 in
 re

sp
ec

t o
f a

ny
 re

so
lu

tio
n,

 th
e 

Sh
ar

es
 h

el
d 

by
 

su
ch

 M
em

be
r s

ha
ll 

no
t b

e 
in

cl
ud

ed
 in

 th
e 

ca
lc

ul
at

io
n 

of
 

vo
te

s i
n 

re
sp

ec
t o

f s
uc

h 
re

so
lu

tio
n 

bu
t s

ha
ll 

ne
ve

rth
el

es
s b

e 
in

cl
ud

ed
 in

 th
e 

ca
lc

ul
at

io
n 

of
 q

uo
ru

m
 fo

r t
he

 m
ee

tin
g 

如
股
東
會
於

中
華
民
國
召
開
者
，
董
事
會
應
將
電
子
方
式
列
為

股
東
於
股
東

會
之
表
決
權
行
使
管
道

之
一
。
如
表
決
權
得
以
書

面
投
票
或
電

子
方
式
行
使
時
，
行
使
表
決
權

之
方
式

應
載
明
於

寄
發
予
股
東

之
股
東
會
通
知
，
其
以
書
面
投

票
或
電

子
方
式
行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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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
an

ce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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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

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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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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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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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
e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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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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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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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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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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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股
東
會
於
中
華
民
國
召
開
者
，
董
事
會
得
決
定

股
東
於
股

東
會
之
表
決
權
得
以
書
面
投
票
或
電

子
方
式
行
使
之
。
如
股

東
會
於
中

華
民
國
境
外
召
開
者
，
股

東
行
使
表
決
權
之
方
式

應
包
括
得

採
行
以
書
面
投
票
或
電
子

方
式
行
使
表
決
權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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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說
明

使
表
決
權
意

思
表
示
應
於
股
東
會
開
會
二
日
前
送
達
公
司
，
意

思
表
示
有
重

複
時
，
以
最
先
送
達
者
為
準
。
以
前
述
方
式
行
使

表
決

權
的

股
東

應
被

視
為

已
指

派
股

東
會

主
席

為
其

代
理

人
，
以
書
面

文
件
或
電
子

文
件
中
指
示
方
式
在
股
東
會
中
行
使

其
股
份
之
表

決
權
。
惟
此

種
指
派
不
應
視
為
依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法
令
之
委
託

代
理
人
。
擔

任
代
理
人
之
主
席
無
權
就
書
面
或
電

子
文

件
中

未
提

及
或

載
明

之
任

何
事

項
而

行
使

該
等

股
東

之

表
決
權
，
亦

不
應
就
股
東

會
中
提
案
之
任
何
原
議
案
之
修
訂
或

任
何
臨
時
動

議
行
使
表
決
權
。
以
此
種
方
式
行
使
表

決
權
之
股

東
應

視
為

已
拋

棄
其

就
該

次
股

東
會

之
臨

時
動

議
或

原
議

案

之
修
正
之
通

知
及
表
決
權
之
權
利
。
如
股
東
會
主
席

未
依
該
等

股
東
之
指
示

代
為
行
使
表
決
權
，
則
該
股
份
數
不
得

算
入
已
出

席
股
東
之
表

決
權
數
，
惟

應
算
入
計
算
股
東
會
最
低
出
席
人
數

時
之
股
數
。

表
決
權
得
以
書
面
投
票
或
電
子

方
式
行
使
時
，
行
使
表
決
權

之
方
式
應
載
明
於
寄
發
予
股
東

之
股
東
會
通
知
，
其
以
書
面

投
票
或
電
子
方
式
行
使
表
決
權

意
思
表
示
應
於
股
東
會
開
會

二
日
前
送
達
公
司
，
意
思
表
示

有
重
複
時
，
以
最
先
送
達
者

為
準
。
以
前
述
方
式
行
使
表
決

權
的
股
東
應
被
視
為
已
指
派

股
東
會
主
席
為
其
代
理
人
，
以

書
面
文
件
或
電
子
文
件
中
指

示
方
式
在
股
東
會
中
行
使
其
股

份
之
表
決
權
。
惟
此
種
指
派

不
應
視
為
依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法

令
之
委
託
代
理
人
。
擔
任
代

理
人
之
主
席
無
權
就
書
面
或
電

子
文
件
中
未
提
及
或
載
明
之

任
何
事
項
而
行
使
該
等
股
東
之

表
決
權
，
亦
不
應
就
股
東
會

中
提
案
之
任
何
原
議
案
之
修
訂

或
任
何
臨
時
動
議
行
使
表
決

權
。
以
此
種
方
式
行
使
表
決
權

之
股
東
應
視
為
已
拋
棄
其
就

該
次
股
東
會
之
臨
時
動
議
或
原

議
案
之
修
正
之
通
知
及
表
決

權
之
權
利
。
如
股
東
會
主
席
未

依
該
等
股
東
之
指
示
代
為
行

使
表
決
權
，
則
該
股
份
數
不
得

算
入
已
出
席
股
東
之
表
決
權

數
，
惟
應
算
入
計
算
股
東
會
最

低
出
席
人
數
時
之
股
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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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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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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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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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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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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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
st 

tw
o 

(2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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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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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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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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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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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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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者
外
，
應
設
置
獨

立
董
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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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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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者

外
，

應
設

置
獨

立
董

事

配
合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價

證
券

上
市

審
查

準
則

第
28

條
之

4，
修
正

本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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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不
得
少
於

三
人
。
就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法
令
要
求
之
範
圍
內
，

獨
立
董
事
其

中
至
少
兩

人
應
在
中
華
民
國
境
內
設
有
戶
籍
，
且

至
少
一
名
獨

立
董
事
應
具
有
會
計
或
財
務
專
業
知
識
。

人
數

不
得

少
於

三
人

。
就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法
令

要
求

之
範

圍

內
，

獨
立

董
事

其
中

至
少

一
人

應
在

中
華

民
國

境
內

設
有

戶

籍
，
且
至
少
一
名
獨
立
董
事
應
具
有
會
計
或
財
務
專
業
知
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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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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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pl
oy

ee
s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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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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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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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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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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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
ire

ct
or

 w
ho

 a
lso

 se
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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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a
n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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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c
er

 o
f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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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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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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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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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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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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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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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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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公
司
年
度

如
有
獲
利
，
應
以
當
年
度
獲
利

1%
至

5%
分
派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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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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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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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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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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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

ci
ty

 a
s a

n 
em

pl
oy

ee
. 

本
公
司
年
度
如
有
獲
利
，
應
以

當
年
度
獲
利
不
低
於

1%
至

配
合

公
司

調
整

獲
利

分
派
政
策
而
修
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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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酬
勞
及
應

以
當
年
度
獲
利
不
超
過

3%
分
派
董
事
酬
勞
。
但

本
公
司
尚
有

累
積
虧
損
時
，
應
預
先
保
留
彌
補
數
額
。
員
工
酬

勞
得
以
股
票

或
現
金
為
之
，
且
得
按
照
第

11
.1
條
規
定
同
意
之

員
工
激
勵
計

畫
配
發
。
員
工
酬
勞
發
給
之
對
象
，
得
包
括
符
合

一
定
條
件
之

從
屬
公
司
員
工
。
員
工
酬
勞
及
董
事
酬

勞
之
分
派

應
由
董
事
會

以
董
事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之
出
席
及
出
席
董
事
過

半
數
同
意
之

決
議
行
之
，
並
報
告
股
東
會
。
董
事
兼
任
公
司
及

/或
其
從
屬
公
司
之
執
行
主
管
者
得
同
時
受
領
其
擔
任
董
事
之

酬
勞
及
擔
任

員
工
之
酬
勞
。

5%
分
派
員
工
酬
勞
及
應
以
當
年
度
獲
利
不
超
過

3%
分
派
董

事
酬
勞
。
但
本
公
司
尚
有
累
積

虧
損
時
，
應
預
先
保
留
彌
補

數
額
。
員
工
酬
勞
得
以
股
票
或
現
金
為
之
，
且
得
按
照
第

11
.1

條
規
定
同
意
之
員
工
激
勵
計
畫

配
發
。
員
工
酬
勞
發
給
之
對

象
，
得
包
括
符
合
一
定
條
件
之

從
屬
公
司
員
工
。
員
工
酬
勞

及
董
事
酬
勞
之
分
派
應
由
董
事

會
以
董
事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之

出
席
及
出
席
董
事
過
半
數
同
意

之
決
議
行
之
，
並
報
告
股
東

會
。
董
事
兼
任
公
司
及

/或
其
從
屬
公
司
之
執
行
主
管
者
得
同

時
受
領
其
擔
任
董
事
之
酬
勞
及

擔
任
員
工
之
酬
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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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zLink Holding Inc.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111.6.23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三條、公司股東會除法令

另有規定外，由董

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

方式之變更應經董

事會決議，並最遲於

股東會開會通知書

寄發前為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

會開會三十日前或

股東臨時會開會十

五日前，將股東會開

會通知書、委託書用

紙、有關承認案、討

論案、選任或解任董

事事項等各項議案

之案由及說明資料

製作成電子檔案傳

送至公開資訊觀測

站。並於股東常會開

會二十一日前或股

東臨時會開會十五

日前，將股東會議事

手冊及會議補充資

料，製作電子檔案傳

送至公開資訊觀測

站，但本公司於最近

會計年度終了日實

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一百億元以上或最

近會計年度召開股

東常會其股東名簿

記載之外資及陸資

持股比率合計達百

分之三十以上者，應

於股東常會開會三

十日前完成前開電

子檔案之傳送。

第三條、 公司股東會除法令

另有規定外，由董事

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

會開會三十日前或

股東臨時會開會十

五日前，將股東會開

會通知書、委託書用

紙、有關承認案、討

論案、選任或解任董

事事項等各項議案

之案由及說明資料

製作成電子檔案傳

送至公開資訊觀測

站。並於股東常會開

會二十一日前或股

東臨時會開會十五

日前，將股東會議事

手冊及會議補充資

料，製作電子檔案傳

送至公開資訊觀測

站。

股東會開會十五日

前，備妥當次股東會

議事手冊及會議補

充資料，供股東隨時

索閱，並陳列於本公

司及本公司所委任

之專業股務代理機

構，且應於股東會現

場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

召集事由；其通知經

相對人同意者，得以

電子方式為之。

一、為使股東得以知悉股東會

召開方式發生變更，股東會召

開方式之變更應經董事會決

議，並最遲於股東會開會通知

書寄發前為之，爰增訂第二

項。

二、依 110 年 12 月 16 日

修正發布之公開發行公司股

東會議事手冊應行記載及遵

行事項辦法第六條，規範上市

上櫃公司於最近會計年度終

了日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

百億元以上或最近會計年度

召開股東常會其股東名簿記

載之外資及陸資持股比率合

計達百分之三十以上者，為使

在國外之外資及陸資股東得

及早閱覽股東會相關資訊，應

提早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

前完成前開電子檔案之傳

送，爰配合修正第三項。

三、為因應開放公開發行公司

得以視訊方式召開股東會，公

司有實體股東會及以視訊會

議之不同方式召開股東會。為

利股東無論係參與實體股東

會或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均

能於股東會當日參閱股東會

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爰

修正第二項並增訂第五項。

附件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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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開會十五日

前，備妥當次股東會

議事手冊及會議補

充資料，供股東隨時

索閱，並陳列於本公

司及本公司所委任

之專業股務代理機

構。

前項之議事手冊及

會議補充資料，本公

司於股東會開會當

日應依下列方式提

供股東參閱:

一、召開實體股東

會時，應於股東

會現場發放。

二、召開視訊輔助

股東會時，應

於股東會現場

發放，並以電

子檔案傳送至

視訊會議平

台。

三、召開視訊股東

會時，應以電子

檔案傳送至視

訊會議平台。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

召集事由；其通知經

相對人同意者，得以

電子方式為之。

第九條、股東得於每次股東

會，出具公司印發之

委託書，載明授權範

圍，委託代理人，出

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

託書，並以委託一人

為限，應於股東會開

會五日前送達本公

司，委託書有重複

第九條、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

會，出具公司印發之

委託書，載明授權範

圍，委託代理人，出

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

託書，並以委託一人

為限，應於股東會開

會五日前送達本公

司，委託書有重複

一、股東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

會者，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

股東擬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

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

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

之通知，爰增訂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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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以最先送達者為

準。但聲明撤銷前委

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

後，股東欲親自出席

股東會或欲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者，應於股東會

開會二日前，以書面

向本公司為撤銷委

託之通知；逾期撤銷

者，以委託代理人出

席行使之表決權為

準。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

後，股東欲以視訊方

式出席股東會，應於

股東會開會二日

前，以書面向本公司

為撤銷委託之通

知；逾期撤銷者，以

委託代理人出席行

使之表決權為準。

時，以最先送達者為

準。但聲明撤銷前委

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

後，股東欲親自出席

股東會或欲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者，應於股東會

開會二日前，以書面

向本公司為撤銷委

託之通知；逾期撤銷

者，以委託代理人出

席行使之表決權為

準。

第十條、 股東會召開之地

點，應於本公司所在

地或便利股東出席

且適合股東會召開

之地點為之，會議開

始時間不得早於上

午九時或晚於下午

三時，召開之地點及

時間，應充分考量獨

立董事之意見。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

東會時，不受前項召

開地點之限制。

第十條、股東會召開之地

點，應於本公司所在

地或便利股東出席

且適合股東會召開

之地點為之，會議開

始時間不得早於上

午九時或晚於下午

三時，召開之地點及

時間，應充分考量獨

立董事之意見。

一、增訂第二項，明定公司召

開視訊股東會時，不受開會地

點之限制。

第十一條、本公司應於開會通

知書載明受理股

東、徵求人、受託代

理人（以下簡稱股

東）報到時間、報到

第十一條、本公司應於開會通

知書載明受理股

東報到時間、報到處

地點，及其他應注意

事項。

一、配合股東簡稱於第一項訂

定，爰修正第三項。

二、為明訂視訊出席之股東辦

理報到之時間及程序，爰修正

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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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地點，及其他應注

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

時間至少應於會議

開始前三十分鐘辦

理之；報到處應有明

確標示，並派適足適

任人員辦理之；股東

會視訊會議應於會

議 開 始 前 三 十 分

鐘，於股東會視訊會

議平台受理報到，完

成報到之股東，視為

親自出席股東會。

股東應憑出席證、

出席簽到卡或其他

出席證件出席股東

會，本公司對股東

出席所憑依之證明

文件不得任意增列

要求提供其他證明

文件；屬徵求委託

書之徵求人並應攜

帶身分證明文件，

以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

供出席股東簽到，

或由出席股東繳交

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

冊、年報、出席證、

發言條、表決票及

其他會議資料，交

付予出席股東會之

股東；有選舉董事

者，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

時，出席股東會之

代表人不限於一

人。法人受託出席

股東會時，僅得指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

時間至少應於會議

開始前三十分鐘辦

理之；報到處應有明

確標示，並派適足適

任人員辦理之。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

委託之代理人(以

下稱股東)應憑出

席證、出席簽到卡

或其他出席證件出

席股東會，本公司

對股東出席所憑依

之證明文件不得任

意增列要求提供其

他證明文件；屬徵

求委託書之徵求人

並應攜帶身分證明

文件，以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

供出席股東簽到，

或由出席股東繳交

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

冊、年報、出席證、

發言條、表決票及

其他會議資料，交

付予出席股東會之

股東；有選舉董事

者，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

時，出席股東會之

代表人不限於一

人。法人受託出席

股東會時，僅得指

派一人代表出席。

三、股東擬以視訊方式出席股

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

前向公司登記，爰增訂第七

項。

四、為使採視訊方式出席之股

東得以閱覽議事手冊及年報

等相關資料，公司應將之上傳

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爰增

訂第八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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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一人代表出席。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

召開者，股東欲以

視訊方式出席者，

應於股東會開會二

日前，向本公司登

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

召開者，本公司至

少應於會議開始前

三十分鐘，將議事

手冊、年報及其他

相關資料上傳至股

東會視訊會議平

台，並持續揭露至

會議結束。

第十一條之一、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

視訊會議，應於股

東會召集通知載明

下列事項：

一、 股東參與視

訊會議及行

使權利方法。

二、 因天災、事變

或其他不可抗力情

事致視訊會議平台

或以視訊方式參與

發生障礙之處理方

式，至少包括下列

事項:

(一)發生前開

障礙持續無法

排除致須延期

或續行會議之

時間，及如須

延期或續行集

會時之日期。

(二)未登記以

視訊參與原股

東會之股東不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股東於股東會前知悉

參與股東會之相關權利及限

制，爰明定股東會召集通知內

容應包括股東參與視訊會議

及行使相關權利之方法、發生

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

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

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之處理

方式，至少應包括須延期或續

行集會時之日期及斷訊發生

多久應延期或續行會議、公

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

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一

項、第二項、第四項及第五項

之規定對全部議案已宣布結

果，未進行臨時動議之處理方

式等及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

時，並應載明對以視訊方式參

與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提供

適當之替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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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參與延期或

續行會議。

(三)召開視訊

輔助股東會，

如無法續行視

訊會議，經扣

除以視訊方式

參與股東會之

出席股數，出

席股份總數達

股東會開會之

法定定額，股

東會應繼續進

行，以視訊方

式參與股東，

其出席股數應

計入出席之股

東股份總數，

就該次股東會

全部議案，視

為棄權。

(四)遇有全部

議案已宣布結

果，而未進行

臨時動議之情

形，其處理方 

式。

三、 召開視訊股東

會，並應載明對

以視訊方式參

與股東會有困

難之股東所提

供之適當替代

措施。

第十四條、本公司應於受理股

東報到時起將股東

報到過程、會議進

行過程、投票計票

過程全程連續不間

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

第十四條、本公司應於受理股

東報到時起將股東

報到過程、會議進

行過程、投票計票

過程全程連續不間

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

一、參考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

條及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

事辧法第十八條規定，明定公

司應對股東之註冊、登記、 報

到、提問、投票及公司計票結

果等資料進行記錄保存，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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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保存一年。但經

股東依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九條提起訴

訟者，應保存至訴

訟終結為止。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

召開者，本公司應

對股東之註冊、登

記、報到、提問、

投票及公司計票結

果等資料進行記錄

保存，並對視訊會

議全程連續不間斷

錄音及錄影。

前項資料及錄音錄

影，本公司應於存

續期間妥善保存，

並將錄音錄影提供

受託辦理視訊會議

事務者保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

召開者，本公司宜

對視訊會議平台後

台操作介面進行錄

音錄影。

少保存一年。但經

股東依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九條提起訴

訟者，應保存至訴

訟終結為止。

求公司應對視訊會議進行全

程不間斷錄音及錄影，並應於

公司存續期 間妥善保存，並

同時提供受託辦理視訊會議

事務者保存，爰增訂第三項及

第四項。

二、為儘量保存視訊會議之相

關資料，除第三項明定公司應

對視訊會議全程連續不間斷

錄音及錄影，另宜對視訊會議

後台操作介面進行錄音錄

影，因螢幕同步錄影須具備一

定程度規格之電腦軟硬體設

備及資安，故公司自可依設備

條件之可行性，明定於其股東

會議事規則，爰增訂第五項。

第十五條、股東會之出席，應

以股份為計算基

準。出席股數依簽

名簿或繳交之簽到

卡及視訊會議平台

報到股數，加計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之股數計

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

席應即宣佈開會，

並同時公布無表決

權數及出席股份數

等。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數過半數之

第十五條、股東會之出席及表

決，應以股份為計

算基準。出席股數

依簽名簿或繳交之

簽到卡，加計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之股數計算

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

席應即宣佈開會，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數過半數之

股東出席時，主席

得宣佈延後開會，

其延後次數以二次

為限，延後時間合

一、刪除第一項贅字「及表決」

文字。

二、為明訂公司股東會以視訊

會議方式為之時，計算出席股

份總數時應加計以視訊方式

完成報到股東之股數，爰修正

第一項。

三、已屆開會時間，主席除應

即宣佈開會，亦須同時公布無

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爰

修訂第二項。

四、公司股東會以視訊會議方

式為之時，如遇主席宣布流

會，公司應另於股東會視訊會

議平台公告流會，以即時週知

股東，爰修正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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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出席時，主席

得宣佈延後開會，

其延後次數以二次

為限，延後時間合

計不得超過一小

時。延後二次仍不

足有代表已發行股

份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股東出席時，由

主席宣布流會；股

東會以視訊會議召

開者，本公司另應

於股東會視訊會議

平台公告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

足額而有代表已發

行股份總數三分之

一以上股東出席

時，得依公司法第

一百七十五條第一

項規定為假決議，

並將假決議通知各

股東於一個月內再

行召集股東會；股

東會以視訊會議召

開者，股東欲以視

訊方式出席者，應

依第十一條向本公

司重行登記。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

前，如出席股東所

代表股數達已發行

股份總數過半數

時，主席得將作成

之假決議，依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四條

規定重新提請股東

會表決。

計不得超過一小

時。延後二次仍不

足有代表已發行股

份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股東出席時，由

主席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

足額而有代表已發

行股份總數三分之

一以上股東出席

時，得依公司法第

一百七十五條第一

項規定為假決議，

並將假決議通知各

股東於一個月內再

行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

前，如出席股東所

代表股數達已發行

股份總數過半數

時，主席得將作成

之假決議，依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四條

規定重新提請股東

會表決。

五、公司假決議另行召集股東

會，股東欲以視訊方 式出席

者，應向本公司登記，爰修正

第四項。

第二十條、股東會以視訊會議

召開者，以視訊方

式參與之股東，得

一、本條文新增。

二、為明訂以視訊方式參與

股東會之股東，其提問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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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主席宣布開會

後，至宣布散會

前，於股東會視訊

會議平台以文字方

式提問，每一議案

提問次數不得超過

兩次，每次以二百

字為限，不適用第

十七條及第十八條

規定。

前項提問未違反規

定或未超出議案範

圍者，宜將該提問

揭露於股東會視訊

會議平台，以為周

知。

式、程序與限制。

三、為有助其他股東均能了解

提問股東之提問內容，公司除

對與股東會各項議題無關之

提問得予以篩選外，其餘股

東提問問題宜於視訊平台揭

露。

第二十一條、股東會之表決，

應以股份為計算

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

對無表決權股東

之股份數，不算

入已發行股份之

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

事項，有自身利

害關係致有害於

本公司利益之虞

時，不得加入表

決，並不得代理

他股東行使其表

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

決權之股份數，

不算入已出席股

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

證券主管機關核

准之股務代理機

構外，一人同時

受二人以上股東

(條次變更) 一、僅原條次第二十條變更為

第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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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時，其代理

之表決權不得超

過已發行股份總

數表決權之百分

之三，超過時其

超過之表決權，

不予計算。

第二十二條、股東每股有一表

決權；但受限制

或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九條第二項

所列無表決權

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

會時，應採行以

電子方式並得採

行以書面方式行

使其表決權；其

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 行使表決權

時，其行使方法

應載明於股東會

召集通知。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 表決權之股

東，視為親自出

席股東會。但就

該次股東會之臨

時動議及原議案

之修正，視為棄

權，故本公司宜

避免提出臨時動

議及原議案之修

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者，其意思表

示應於股東會開

會二日前送達公

司，意思表示有

重複時，以最先

第二十一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

決權；但受限制

或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九條第二項

所列無表決權

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

會時，應採行以

電子方式並得採

行以書面方式行

使其表決權；其

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

時，其行使方法

應載明於股東會

召集通知。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之股

東，視為親自出

席股東會。但就

該次股東會之臨

時動議及原議案

之修正，視為棄

權，故本公司宜

避免提出臨時動

議及原議案之修

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者，其意思表

示應於股東會開

會二日前送達公

司，意思表示有

重複時，以最先

一、原條次第二十一條變更為

第二十二條。

二、配合前列條文新增以視訊

方式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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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達者為準。但

聲明撤銷前意思

表示者，不在此

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後，如欲親自

或以視訊方式出

席股東會者，應

於股東會開會二

日前以與行使表

決權相同之方式

撤銷前項行使表

決權之意思表

示；逾期撤銷

者，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之表

決權為準。如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並以

委託書委託代理

人出席股東會

者，以委託代理

人出席行使之表

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

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另有規定者

外，以出席股東

表決權過半數之

同意通過之。表

決時，應逐案由

主席或其指定人

員宣佈出席股東

之表決權總數

後，由股東逐案

進行投票表決，

並於股東會召開

後當日，將股東

同意、反對及棄

權之結果輸入公

送達者為準。但

聲明撤銷前意思

表示者，不在此

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後，如欲親自

出席股東會者，

應於股東會開會

二日前以與行使

表決權相同之方

式撤銷前項行使

表決權之意思表

示；逾期撤銷

者，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之表

決權為準。如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並以

委託書委託代理

人出席股東會

者，以委託代理

人出席行使之表

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

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另有規定者

外，以出席股東

表決權過半數之

同意通過之。表

決時，應逐案由

主席或其指定人

員宣佈出席股東

之表決權總數

後，由股東逐案

進行投票表決，

並於股東會召開

後當日，將股東

同意、反對及棄

權之結果輸入公

開資訊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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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資訊觀測站。

第二十三條、同一議案有修正

案或替代案時，

由主席併同原案

定其表決之順

序。如其中一案

已獲通過時，其

他議案即視為否

決，勿庸再行表

決。

(條次變更) 一、僅原條次第二十二條變更

為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四條、議案表決之監票

及計票人員，由

主席指定之，但

監票人員應具有

股東身份。

股東會表決或選

舉議案之計票作

業應於股東會場

內公開處為之，

且應於計票完成

後，當場宣布表

決結果，包含統

計之權數，並作

成紀錄。

(條次變更) 一、僅原條次第二十三條變更

為第二十四條。

第二十五條、本公司召開股東

會視訊會議，以

視訊方式參與之

股東，於主席宣

布開會後，應透

過視訊會議平台

進行各項議案表

決及選舉議案之

投票，並應於主

席宣布投票結束

前完成，逾時者

視為棄權。

股東會以視訊會

議召開者，應於

主席宣布投票結

束後，為一次性

一、本條新增。

二、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

者，為使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

東有較充足之投票時間，自主

席宣布開會時起，至宣布投

票結束時止，均可進行各項原

議案之投票，其計票作業須為

一次性計票始可配合以視訊

參與股東之投票時間，爰增訂

第一項及第二項。

二、視訊輔助股東會之股東，

已辦理以視訊方式出席之 登

記，如欲改為親自出席實體股

東會，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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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票，並宣布表

決及選舉結果。

本公司召開視訊

輔助股東會時，

已依第十一條規

定登記以視訊方

式出席股東會之

股東，欲親自出

席實體股東會

者，應於股東會

開會二日前，以

與登記相同之方

式撤銷登記；逾

期撤銷者，僅得

以視訊方式出席

股東會。

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

未撤銷其意思表

示，並以視訊方

式參與股東會

者，除臨時動議

外，不得再就原

議案行使表決權

或對原議案提出

修正或對原議案

之修正行使表決

權。

前，以與登記相同之方式撤

銷登記，逾期撤銷者，僅得以

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爰增訂

第三項。

三、參照經濟部一百零一年二

月二十四日 經商字第一Ｏ一

Ｏ二四Ｏ四七四Ｏ號 函及同

年五月三日 經商字第一Ｏ一

Ｏ二四一四三五Ｏ號 函釋規

定，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

股東，且未撤銷意思表示，就

原議案不得提修正案，亦不

可再行使表決權，但股東會當

日該股東仍可出席股東會，且

可於現場提出臨時動議，並

得行使表決權，又考量書面與

電子投票均為股東行使權利

之方式之一，基於公平對待

之原則，書面投票亦應比照前

開電子投票之規範精神，以保

障股東權益，爰於第四項明

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之股東，未撤銷其意思表

示時，仍得登記以視訊方式

參與股東會，但除對臨時動

議可提出並行使表決權外，不

得對原議案或原議案之修正

進行投票，且不得提出原議案

之修正。

第二十六條、股東會有選舉董

事時，應依公司

所訂相關選任規

範辦理，並應當

場宣布選舉結

果，包含當選董

事之名單與其當

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

(條次變更) 一、僅原條次第二十四條變更

為第二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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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票，應由監

票 員 密 封 簽 字

後，妥善保管，

並 至 少 保 存 一

年。但經股東依

公司法第一百八

十九條提起訴訟

者，應保存至訴

訟終結為止。

第二十七條、股東會之議決事

項，應作成議事

錄，由主席簽名

或蓋章，並於會

後二十日內，將

議事錄分發各股

東。議事錄之製

作及分發，得以

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

發，本公司得以

輸入公開資訊觀

測站之公告方式

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

會議之年、月、

日、場所、主席

姓名、決議方

法、議事經過之

要領及表決結果

（包含統計之權

數）記載之，有

選舉董事時，應

揭露每位候選人

之得票權數。在

本公司存續期

間，應永久保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

議召開者，其議

事錄除依前項規

定應記載事項

外，並應記載股

第二十五條、股東會之議決事

項，應作成議事

錄，由主席簽名

或蓋章，並於會

後二十日內，將

議事錄分發各股

東。議事錄之製

作及分發，得以

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

發，本公司得以

輸入公開資訊觀

測站之公告方式

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

會議之年、月、

日、場所、主席

姓名、決議方

法、議事經過之

要領及表決結果

（包含統計之權

數）記載之，有

選舉董事、監察

人時，應揭露每

位候選人之得票

權數。在本公司

存續期間，應永

久保存。

一、原條次第二十五條變更為

第二十七條。

二、刪除監察人文字。

三、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正。

四、為利股東了解視訊會議之

召開結果、對數位落差股東之

替代措施及發生斷訊處理方

式及處理情形，爰要求公司

於製作股東會議事錄時，除依

第三項規定應記載之事項

外，亦應記載會議之起迄時

間、會議之召開方式、主席及

記錄之姓名，及因天災、事變

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

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

發生障礙時之處理方式及處

理情形，爰增訂第四項。

五、如召開視訊股東會者，須

於召集通知載明對以視訊方

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股東提

供適當之替代措施，爰明定應

於議事錄載明，對此等有數位

落差股東提供之替代措施，增

訂第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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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會之開會起迄

時間、會議之召

開方式、主席及

紀錄之姓名，及

因天災、 事變或

其他不可抗力情

事致視訊會議平

台或以視訊方式

參與發生障礙時

之處理方式及處

理情形。

本公司召開視訊

股東會，除應依

前 項 規 定辦理

外，並應於議事

錄載明，對於以

視訊方式參與股

東會有困難股東

提 供 之 替代措

施。

第二十八條、徵求人徵得之股

數、受託代理人代

理之股數及股東

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出席之股數，本

公司應於股東會

開會當日，依規定

格式編造之統計

表，於股東會場內

為明確之揭示；股

東會以視訊會議

召開者，本公司至

少應於會議開始 

前三十分鐘，將前

述資料上傳至股

東會視訊會議平

台，並持續揭露至

會議結束。

本公司召開股東

會視訊會議，宣

第二十六條、徵求人徵得之股

數及受託代理人

代理之股數，本公

司應於股東會開

會當日，依規定格

式 編 造 之 統 計

表，於股東會場內

為明確之揭示。

股 東 會 決 議 事

項，如有屬法令

規定、臺灣證券

交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規

定 之 重 大 訊 息

者，本公司應於

規定時間內，將

內容傳輸至公開

資訊觀測站。

一、原條次第二十六條變更為

第二十八條。

二、刪除（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文字。

三、為使股東得知悉徵求人徵

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

之股數，以及採書面或電子方

式出席之股數，公司應於股

東會場內明確揭示。若公司以

視訊會議召開者，則應上傳至

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爰修正

第一項。

四、為使參與股東會視訊會議

之股東可同步知悉股東出席

權 數是否達股東會開會之門

檻，明定公司應於宣布開會

時，將出席股東股份總數，揭

露於視訊會議平台，其後如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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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開會時，應將

出席股東股份總

數，揭露於視訊

會議平台。如開

會中另有統計出

席股東之股份總

數 及 表 決 權 數

者，亦同。

股 東 會 決 議 事

項，如有屬法令

規定、臺灣證券

交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規定之重大

訊息者，本公司

應 於 規 定 時 間

內，將內容傳輸

至公開資訊觀測

站。

有統計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

及表決權數者，亦應再揭露於

視訊會議平台，爰增訂第二

項。

第二十九條、股東會以視訊會

議召開者，本公

司應於投票結束

後，即時將各項

議案表決結果及

選舉結果，依規

定揭露於股東會

視訊會議平台，

並應於主席宣布

散會後，持續揭

露 至 少 十 五 分

鐘。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參與股東會視訊會議

之股東得即時知悉各項議案

之表決情形及選舉結果，規範

充足之資訊揭露時間，爰增

訂本條。

第三十條、 本公司召開視訊

股東會時，主席

及紀錄人員應在

國 內 之 同 一 地

點，主席並應於

開會時宣布該地

點之地址。

一、本條新增。

二、於股東會以視訊會議方式

為之，且無實體開會地點時，

主席及紀錄人員應在國內之

同一地點，另為使股東得知

悉主席所在地點，主席應於開

會時宣布其所在地之地址，爰

增訂之。

第三十一條、股東會以視訊會

議召開者，本公司

一、本條新增。

二、為減少視訊會議之通訊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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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於會前提供股

東 簡 易 連 線 測

試，並於會前及會

議中即時提供相

關服務，以協助處

理通訊之技術問

題。

股東會以視訊會

議召開者，主席應

於宣布開會時，另

行宣布除公開發

行股票公司股務

處理準則第四十

四條之二十第四

項所定無須延期

或續行集會情事

外，於主席宣布散

會前，因天災、事

變或其他不可抗

力情事，致視訊會

議平台或以視訊

方式參與發生障

礙，持續達三十分

鐘以上時，應於五

日內延期或 續行

集會之日期，不適

用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二條之規定。

發生前項應延期

或續行會議，未登

記以視訊參與原

股東會之股東，不

得參與延期或續

行會議。

依第二項規定應

延 期 或 續 行 會

議，已登記以視訊

參與原股東會並

完 成 報 到 之 股

東，未參與延期或

續行會議者，其於

題，參酌國外實務，得於會前

提供連線測試，並於會前及會

議中即時提供相關服務，以協

助處理通訊之技術問題，增訂

第一項。

三、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

議，主席應於開會宣布，若發

生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

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

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持續

無法排除達三十分鐘以上

時，應於五日內召開或續行集

會之日期，並不適用公司法第

182 條須經股東會決議後始

得為之之規定，爰增訂第二

項。公司、視訊會議平台、股

東、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個別

故意或過失造成無法召開或

參與 視訊會議者，非屬本條

之範圍。

四、本公司發生第二項應延期

或續行會議之情事時，依公開

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

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二項規

定，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

會之股東（包括徵求人及受託

代理人）不得參與延期或續行

會議，爰配合增訂第三項。至

於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者，原

參與實體股東會之股東，得繼

續以實體方式參與延期或續

行會議，併予說明。

五、本公司依第二項規定應延

期或續行會議時，依公開發行

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

十四條之二十第三項規定，

已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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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股東會出席之

股數、已行使之表

決權及選舉權，應

計入延期或續行

會議出席股東之

股份總數、表決權

數及選舉權數。

依第二項規定辧

理股東會延期或

續行集會時，對已

完 成 投 票 及 計

票，並宣布表決結

果或董事當選名

單之議案，無須重

行討論及決議。

本公司召開視訊

輔助股東會，發生

第二項無法續行

視訊會議時，如扣

除以視訊方式出

席股東會之出席

股數後，出席股份

總數仍達股東會

開會之法定定額

者，股東會應繼續

進行，無須依第二

項規定延期或續

行集會。

發生前項應繼續

進 行 會 議 之 情

事，以視訊方式參

與股東會股東，其

出席股數應計入

出席股東之股份

總數，惟就該次股

東會全部議案，視

為棄權。

本公司依第二項

規定延期或續行

集會，應依公開發

行股票公司股務

並完成報到之股東（包括徵

求人及受託代理人）未參與延

期或 續行會議者，其於原股

東會出席之股數、已行使之表

決 權及選舉權，應計入延期

或續行會議出席股東之股份

總數、表決權數及選舉權數，

爰配合增訂第四項。

六、針對因發生通訊障礙無法

續行會議，而須延期或續行召

開股東會時，對於前次會議已

完成投票及計票，並宣布表決

結果或董事、監察人當選名單

之議案，得視為已完成決議，

無須再重新討論及決議，以

減少續行會議開會時間及成

本，爰訂定第五項。

七、考量視訊輔助股東會同時

有實體會議及視訊會議進行，

如因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

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

生障礙時，因尚有實體股東會

進行，如扣除以視訊方式出席

股東會之出席股數後，出席股

份總數仍達股東會開會之法

定定額者，股東會應繼續進

行，無須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

續行集會，爰訂定第六項。

八、本公司發生第二項項應繼

續進行會議而無需延期或續

行 會議之情事時，依公開發

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

四十四條之二十第五項規

定，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股

東 （包括徵求人及受託代理

人），其出席股數應計入出席

股 東之股份總數，惟就該次

-91-



處理準則第四十

四條之二十第七

項所列規定，依原

股東會日期及各

該條規定辦理相

關前置作業。

公開發行公司出

席股東會使用委

託書規則第十二

條後段及第十三

條第三 項、公開

發行股票公司股

務處理準則第四

十四條之五第二

項、第四十四條之

十五、第四十四條

之十七第一項所

定期間，本公司應

依第二項規定延

期或續行集會之

股東會日期辦理。

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棄權，

爰配合增訂第七項。

九、考量前開斷訊而延期或續

行集會與原股東會實具有同

一性，爰無須因股東會延期或

續行集會之日期，再依公開

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

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七項所

列規定重新辦理股東會相關

前置作業，爰訂定第八項。

十、另考量股東會視訊會議已

延期時，就公開發行公司出席

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十

二條後段及第十三條第三

項、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

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五第二

項、第四十四條之十五、第四

十四 條之十七第一項等有關

股東會當天須公告揭露事

項，仍須於延期或續行會議當

天再揭露予股東知悉，爰訂定

第九項。

第三十二條、本公司召開視訊

股東會時，應對

於以視訊方式出

席股東會有困難

之股東，提供適

當替代措施。

一、本條新增。

二、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

考量數位落差股東以視訊方

式參與股東會恐有所窒礙，應

提供股東適當替代措施，如書

面方式行使表決 權或提供股

東租借參與會議之必要設備

等。

第三十三條、辦理股東會之會

務人員應佩戴識

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

員（或保全人員）

協助維持會場秩

序。糾察人員（或

保全人員）在場協

(條次變更) 一、僅原條次第二十七條變更

為第三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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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維持秩序時，應

佩戴「糾察員」字

樣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

備者，股東非以本

公司配置之設備

發言時，主席得制

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

則不服從主席糾

正，妨礙會議之進

行經制止不從

者，得由主席指揮

糾察員或保全人

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三十四條、會議進行中，主席

得酌定時間宣布

休息，發生不可抗

拒之情事時，主席

得裁定暫時停止

會議，並視情況宣

布續行開會之時

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

程於議事 (含臨

時動議) 未終結

前，開會之場地屆

時 未 能 繼 續 使

用，得由股東會決

議另覓場地繼續

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

法第一百八十二

條之規定，決議在

五日內延期或續

行集會。

(條次變更) 一、僅原條次第二十八條變更

為第三十四條。

第三十五條、本規則由股東會

通過後施行，修改

時亦同。

(條次變更) 一、僅原條次第二十九條變更

為第三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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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zLink Holding Inc.「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1. 法令依據：

本作業程序係依證券

交易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 36 條之 1 規定及「公

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

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

規定訂定之。本公司辦

理背書保證，應依本作

業程序規定辦理，本程

序若有未盡事宜，另依

相關法令規定辦理。

本程序所稱之子公司

應依證券發行人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

認定之。

外國公司依本程序規

定計算之淨值，係指資

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

司業主之權益。

本程序所稱事實發生

日，係指簽約日、付款

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

他足資確定背書保證

對象及金額之日等日

期孰前者。

本 程 序 所 稱 公 告 申

報，係指輸入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指定之資

訊申報網站。

1. 法令依據：

本作業程序係依證券交

易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36 條之 1 規定及「公開

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

書保證處理準則」規定

訂定之。本公司辦理背

書保證，應依本作業程

序規定辦理，本程序若

有未盡事宜，另依相關

法令規定辦理。

本程序所稱之子公司應

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之規定認定

之。

外國公司依本程序規定

計算之淨值，係指資產

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業

主之權益。

本程序所稱事實發生

日，係指簽約日、付款

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

他足資確定背書保證對

象及金額之日等日期孰

前者。

本程序所稱公告申報，

係指輸入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

網站。

本條未修正。

附件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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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2. 適用範圍：

本程序所稱之背書保證

包括：

2.1 融資背書保證，係指

客票貼現融資，為他

公司融資之目的所

為之背書或保證，及

為本公司融資之目

的而另開立票據予

非金融事業作擔保

者。

2.2 關稅背書保證，係指

為本公司或他公司

有關關稅事項所為

之背書或保證。

2.3 其他背書保證，係指

無法歸類列入前二

款之背書或保證事

項。

2.4 本公司提供動產或

不動產為他公司借

款之擔保設定質權、

抵押權者，亦應依本

程序規定辦理。

2. 適用範圍：

本程序所稱之背書保證

包括：

2.1 融資背書保證，係指

客票貼現融資，為

他公司融資之目

的所為之背書或

保證，及為本公司

融資之目的而另

開立票據予非金

融事業作擔保者。

2.2 關稅背書保證，係指

為本公司或他公司

有關關稅事項所為

之背書或保證。

2.3 其他背書保證，係指

無法歸類列入前二

款之背書或保證事

項。

2.4 本公司提供動產或

不動產為他公司借

款之擔保設定質權、

抵押權者，亦應依本

程序規定辦理。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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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背書保證對象：

本公司得對下列公司為

背書保證：

3.1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3.2本公司直接及間接

持有表決權之股份

超過百分之五十之

公司。

3.3直接及間接對本公

司持有表決權之股

份超過百分之五十

之公司。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

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

十以上之公司間，得為背

書保證，且其金額不得超

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

十。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

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

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不

在此限。

本公司基於承攬工程需

要之同業間或共同起造

人間依合約規定互保，或

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全體

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率

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

或同業間依消費者保護

法規範從事預售屋銷售

合約之履約保證連帶擔

保者，不受前二項規定之

限制，得為背書保證。

前項所稱出資，係指本公

司直接出資或透過持有

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

公司出資。

3. 背書保證對象：

本公司得對下列公司為

背書保證：

3.1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3.2本公司直接及間接

持有表決權之股份

超過百分之五十之

公司。

3.3直接及間接對本公

司持有表決權之股

份超過百分之五十

之公司。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

表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

十以上之公司間，得為背

書保證，且其金額不得超

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

十。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

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

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不

在此限。

本公司基於承攬工程需

要之同業間或共同起造

人間依合約規定互保，或

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全體

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率

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

或同業間依消費者保護

法規範從事預售屋銷售

合約之履約保證連帶擔

保者，不受前二項規定之

限制，得為背書保證。

前項所稱出資，係指本公

司直接出資或透過持有

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

公司出資。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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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背書保證之額度：

4.1 本公司得為背書保

證之總額以本公司最

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

所載淨值之百分之一

百五十為限 ，對單一

企業背書保證額度以

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

財務報表所載淨值之

百分之一百五十為

限。

4.2 本公司及子公司整

體得為背書保證之總

額以本公司最近期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

閱之財務報表所載淨

值之百分之一百五十

為限；對單一企業背

書保證額度以不超過

本公司最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

財務報表所載淨值之

百分之一百五十為

限。

4.3本公司及子公司訂

定整體得為背書保

證之總額達本公司

淨值百分之五十以

上者，應於股東會說

明其必要性及合理

性。

4.4背書保證對象若為

淨值低於實收資本

額二分之一之子公

司，除經審計委員會

及董事會決議通過

4. 背書保證之額度：

4.1 本公司得為背書保

證之總額以本公司

最近期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或核閱之財

務報表所載淨值之

百分之百為限 ，對

單一企業背書保證

額度以本公司最近

期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或核閱之財務報

表所載淨值之百分

之百為限。

4.2 本公司及子公司整

體得為背書保證之

總額以本公司最近

期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或核閱之財務報

表所載淨值之百分

之百為限；對單一企

業背書保證額度以

不超過本公司最近

期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或核閱之財務報

表所載淨值之百分

之百為限。

4.3 本公司及子公司訂

定整體得為背書保

證之總額達本公司

淨值百分之五十以

上者，應於股東會說

明其必要性及合理

性。

4.4 背書保證對象若為

淨值低於實收資本

額二分之一之子公

司，除經審計委員會

及董事會決議通過

4.1 為反映公司營收成長、規

模擴大，爰建議提高背書保證

額度由百分之百提高為百分

之一百五十。

4.2 為反映公司營收成長、規

模擴大，爰建議提高背書保證

額度由百分之百提高為百分

之一百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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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尚應提供相對足

額之擔保品。

子公司股票無面額

或每股面額非屬新

台幣十元者，依前款

規定計算之實收資

本，應以股本加計資

本公積-發行溢價之

合計數為之。

4.5本公司直接及間接

持有表決權股份達

百分之九十以上之

公司間，得為背書保

證，且其金額不得超

過本公司淨值之百

分之十。但本公司直

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百之

公司間之背書保證，

不在此限，前述背書

保證以不超過提供

時本公司最近期經

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之合併財務報告所

載淨值之十倍為限。

4.6 對有業務往來公司

之背書保證，其個別

對象之限額以不超

過最近十二個月期

間內本公司與其實

際進貨或銷貨金額

加計已簽訂之進貨

或銷貨合約金額為

限。背書保證總額以

不超過本公司最近

一年度經會計師查

核合併財務報告之

營業收入為限。

外，尚應提供相對足

額之擔保品。

子公司股票無面額

或每股面額非屬新

台幣十元者，依前款

規定計算之實收資

本，應以股本加計資

本公積-發行溢價之

合計數為之。

4.5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

持有表決權股份達

百分之九十以上之

公司間，得為背書保

證，且其金額不得超

過本公司淨值之百

分之十。但本公司直

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百之

公司間之背書保證，

不在此限，前述背書

保證以不超過提供

時本公司最近期經

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之合併財務報告所

載淨值之十倍為限。

4.6 對有業務往來公司

之背書保證，其個別

對象之限額以不超

過最近十二個月期

間內本公司與其實

際進貨或銷貨金額

加計已簽訂之進貨

或銷貨合約金額為

限。背書保證總額以

不超過本公司最近

一年度經會計師查

核合併財務報告之

營業收入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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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決策及授權層級：

5.1 本公司所為背書保

證事項，應先經過審

計委員會及董事會

決議通過後始得為

之。但為配合時效需

要，得由董事會授權

董事長在當期淨值

百分之三十以內先

予決行，事後提報最

近期之審計委員會

及董事會追認。

5.2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

持有表決權股份達

百分之九十以上之

子公司依第三條第

二項規定為背書保

證前，應提報本公司

審計委員會及董事

會決議後始得辦理。

但本公司直接及間

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百分之百之公司間

背書保證，不在此

限。

5.3 本公司已設置獨立

董事，為他人背書保

證時，應充分考量各

獨立董事之意見，並

將其同意或反對之

明確意見及反對之

理由列入董事會紀

錄。

6. 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5. 決策及授權層級：

5.1 本公司所為背書保

證事項，應先經過審

計委員會及董事會決

議通過後始得為之。

但為配合時效需要，

得由董事會授權董事

長在當期淨值百分之

三十以內先予決行，

事後提報最近期之審

計委員會及董事會追

認。

5.2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

持有表決權股份達

百分之九十以上之

子公司依第三條第

二項規定為背書保

證前，應提報本公司

審計委員會及董事

會決議後始得辦理。

但本公司直接及間

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百分之百之公司間

背書保證，不在此

限。

5.3 本公司已設置獨立

董事，為他人背書保

證時，應充分考量各

獨立董事之意見，並

將其同意或反對之

明確意見及反對之

理由列入董事會紀

錄。

6. 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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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被背書保證企業需

使用額度內之背書

保證金額時，出具申

請書向本公司財務

部提出申請，財務部

應詳加評估，並辦理

徵信工作。評估項目

包括其必要性及合

理性、被背書保證對

象之徵信及風險評

估、對本公司之營運

風險、財務狀況及股

東權益之影響，以及

是否應取得擔保品

及擔保品之價值評

估等。

6.2 本公司財務部經辦

人員將前項相關資

料及評估結果彙整，

若辦理背書保證當

時之累計餘額尚未

超過最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核閱

之財務報表所載淨

值百分之三十，則呈

請董事長裁示後辦

理，嗣後提報最近期

審計委員會及董事

會追認；若背書保證

累計餘額已超過上

述淨值百分之三十，

則送審計委員會及

董事會核定，並依據

董事會決議辦理。

6.3 財務部所建立之背

書保證備查簿，應就

背書保證對象、金

額、董事會通過或董

事長決行日期、背書

6.1 被背書保證企業需

使用額度內之背書

保證金額時，出具申

請書向本公司財務

部提出申請，財務部

應詳加評估，並辦理

徵信工作。評估項目

包括其必要性及合

理性、被背書保證對

象之徵信及風險評

估、對本公司之營運

風險、財務狀況及股

東權益之影響，以及

是否應取得擔保品

及擔保品之價值評

估等。

6.2 本公司財務部經辦

人員將前項相關資

料及評估結果彙整，

若辦理背書保證當

時之累計餘額尚未

超過最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核閱

之財務報表所載淨

值百分之三十，則呈

請董事長裁示後辦

理，嗣後提報最近期

審計委員會及董事

會追認；若背書保證

累計餘額已超過上

述淨值百分之三十，

則送審計委員會及

董事會核定，並依據

董事會決議辦理。

6.3 財務部所建立之背

書保證備查簿，應就

背書保證對象、金

額、董事會通過或董

事長決行日期、背書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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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日期、依本程序

應審慎評估之事項、

擔保品內容及其評

估價值以及解除背

書保證責任之條件

與日期等，詳予登載

備查。

6.4 被背書保證企業還

款時，應將還款之資

料照會本公司，以便

解除本公司保證之

責任，並登載於背書

保證備查簿上。

保證日期、依本程序

應審慎評估之事項、

擔保品內容及其評

估價值以及解除背

書保證責任之條件

與日期等，詳予登載

備查。

6.4 被背書保證企業還

款時，應將還款之資

料照會本公司，以便

解除本公司保證之

責任，並登載於背書

保證備查簿上。

7. 辦理背書保證應注意事

項：

7.1 本公司之內部稽核

人員應至少每季稽

核背書保證作業程

序及其執行情形，並

作成書面紀錄，如發

現重大違規情事，應

即以書面通知審計

委員會。

7.2 本公司如因情事變

更，致背書保證對象

原符合本程序第三

條規定而嗣後不符

合，或背書保證金額

因據以計算限額之

基礎變動致超過本

程序第四條所訂額

度時，稽核單位應督

促財務部對於該對

象所背書保證之金

額或超限部份應於

合約所訂期限屆滿

時或訂定於一定期

限內全部銷除，並將

7. 辦理背書保證應注意事

項：

7.1 本公司之內部稽核

人員應至少每季稽

核背書保證作業程

序及其執行情形，並

作成書面紀錄，如發

現重大違規情事，應

即以書面通知審計

委員會。

7.2 本公司如因情事變

更，致背書保證對象

原符合本程序第三

條規定而嗣後不符

合，或背書保證金額

因據以計算限額之

基礎變動致超過本

程序第四條所訂額

度時，稽核單位應督

促財務部對於該對

象所背書保證之金

額或超限部份應於

合約所訂期限屆滿

時或訂定於一定期

限內全部銷除，並將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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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改善計畫送審計

委員會，並依計劃時

程完成改善，以及報

告於董事會。

7.3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

證因業務需要，而有

超過本程序所訂額

度之必要且符合本

程序所訂條件者，應

經審計委員會及董

事會同意並由半數

以上之董事對公司

超限可能產生之損

失具名聯保，並修正

本程序，報經股東會

追認之；股東會不同

意時，應訂定計畫於

一定期限內銷除超

限部分。

本公司已設置獨立

董事，於前項董事會

討論時，應充分考量

各獨立董事之意見，

並將其同意或反對

之明確意見及反對

之理由列入董事會

紀錄。

該改善計畫送審計

委員會，並依計劃時

程完成改善，以及報

告於董事會。

7.3 本公司辦理背書保

證因業務需要，而有

超過本程序所訂額

度之必要且符合本

程序所訂條件者，應

經審計委員會及董

事會同意並由半數

以上之董事對公司

超限可能產生之損

失具名聯保，並修正

本程序，報經股東會

追認之；股東會不同

意時，應訂定計畫於

一定期限內銷除超

限部分。

本公司已設置獨立

董事，於前項董事會

討論時，應充分考量

各獨立董事之意見，

並將其同意或反對

之明確意見及反對

之理由列入董事會

紀錄。

8. 應公告申報之時限及內

容：

8.1 本公司應於每月 10
日前公告申報本公

司及子公司上月份

背書保證餘額。

8.2 本公司背書保證達

下列標準之一者，應

於事實發生日之即

日起算二日內公告

8. 應公告申報之時限及內

容：

8.1 本公司應於每月 10
日前公告申報本公

司及子公司上月份

背書保證餘額。

8.2 本公司背書保證達

下列標準之一者，應

於事實發生日之即

日起算二日內公告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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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申報：

8.2.1本公司及子公司

背書保證餘額達

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五十以上。

8.2.2本公司及子公司

對單一企業背書

保證餘額達本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二

十以上。

8.2.3本公司及子公司

對單一企業背書

保證餘額達新臺

幣一千萬元以上

且對其背書保

證、採用權益法

之投資帳面金額

及資金貸與餘額

合計數達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百分之三十

以上。

8.2.4本公司或子公司

新增背書保證金

額達新台幣三千

萬元以上且達本

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百分之

五以上。

8.3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

國內公開發行公司

者，該子公司有 8.2.4
應公告申報之事項，

應由本公司為之。

8.4 本公司應評估或認

列背書保證之或有

申報：

8.2.1 本公司及子公司

背書保證餘額達

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五十以上。

8.2.2 本公司及子公司

對單一企業背書

保證餘額達本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二

十以上。

8.2.3 本公司及子公司

對單一企業背書

保證餘額達新臺

幣一千萬元以上

且對其背書保

證、採用權益法

之投資帳面金額

及資金貸與餘額

合計數達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百分之三十

以上。

8.2.4 本公司或子公司

新增背書保證金

額達新台幣三千

萬元以上且達本

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百分之

五以上。

8.3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

國內公開發行公司

者，該子公司有 8.2.4
應公告申報之事項，

應由本公司為之。

8.4 本公司應評估或認

列背書保證之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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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損失且於財務報告

中適當揭露有關資

訊，並提供相關資料

予簽證會計師執行

必要之查核程序。

損失且於財務報告

中適當揭露有關資

訊，並提供相關資料

予簽證會計師執行

必要之查核程序。

9. 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

之控管程序：

9.1 本公司之子公司若

擬為他人背書或提

供保證者，子公司亦

應依「公開發行公

司資金貸與及背書

保證處理準則」訂定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並依所定作業程序

辦理。

9.2 本公司之子公司為

他人背書保證，依

「公開發行公司資

金貸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應提報董

事會決議之程序，得

由提報母公司董事

會決議替代。

9.3 子公司應於每月 10
日 (不含 )以前編製

上月份為他人背書

保證明細表，並呈送

本公司財務部；惟如

達到本程序所訂子

公司應公告申報之

標準時，應立即通知

本公司，俾本公司及

時辦理公告。

9.4 本公司或子公司內

部稽核人員應至少

每季稽核背書保證

作業程序及其執行

9. 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

之控管程序：

9.1 本公司之子公司若

擬為他人背書或提

供保證者，子公司亦

應依「公開發行公

司資金貸與及背書

保證處理準則」訂定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並依所定作業程序

辦理。

9.2 本公司之子公司為

他人背書保證，依

「公開發行公司資

金貸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應提報董

事會決議之程序，得

由提報母公司董事

會決議替代。

9.3 子公司應於每月 10
日(不含)以前編製上

月份為他人背書保

證明細表，並呈送本

公司財務部；惟如達

到本程序所訂子公

司應公告申報之標

準時，應立即通知本

公司，俾本公司及時

辦理公告。

  9.4 本公司或子公司內

部稽核人員應至少

每季稽核背書保證

作業程序及其執行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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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情形，並作成書面紀

錄，如發現重大違規

情事，應立即以書面

通知子公司董事，並

副知本公司稽核單

位，本公司稽核單位

應將書面資料送交

審計委員會。

本公司稽核人員依

年度稽核計劃至子

公司進行查核時，應

一併了解子公司為

他人背書保證作業

程序執行情形，若發

現有缺失事項應持

續追蹤其改善情形，

並作成追蹤報告呈

報董事長。

情形，並作成書面紀

錄，如發現重大違規

情事，應立即以書面

通知子公司董事，並

副知本公司稽核單

位，本公司稽核單位

應將書面資料送交

審計委員會。

本公司稽核人員依

年度稽核計劃至子

公司進行查核時，應

一併了解子公司為

他人背書保證作業

程序執行情形，若發

現有缺失事項應持

續追蹤其改善情形，

並作成追蹤報告呈

報董事長。

10. 罰則：

本公司之經理人及主辦人

員違反本作業程序時，依照

本公司人事管理規章與員

工手冊定期提報考核，依其

情節輕重處罰。

10. 罰則：

本公司之經理人及主辦人

員違反本作業程序時，依照

本公司人事管理規章與員

工手冊定期提報考核，依其

情節輕重處罰。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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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11. 實施與修訂

本公司已設置審計委員

會，本程序之訂定或修

正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

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再提報股東會通過。

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

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

應於董事會議事錄載明

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前兩項所稱審計委員會

全體成員及全體董事，

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11. 實施與修訂

本公司已設置審計委員

會，本程序之訂定或修

正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

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再提報股東會通過。

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

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

應於董事會議事錄載明

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前兩項所稱審計委員會

全體成員及全體董事，

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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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111 年股東常會董事候選人名單

類別/姓名 持有股數 學、經歷/現職

董事

林健正
0 股

學歷：

伊利諾大學博士（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經歷：

國立交通大學材料系教授

現職：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材料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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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及其代表人兼任他公司職務明細

董事(含獨立董事)

候選人及其代表人
兼任他公司名稱及所擔任職務

林健正 零壹科技/獨立董事、薪酬委員;偉詮電子/薪酬委員。

附件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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